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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

本手冊說明 A925 多媒體手機的許多功能。

電源鍵 / 結
束鍵

按住此鍵便
可開啟或關
閉話機電源。

按住並放開
可結束話機
通話。

聽筒

觸控式螢幕
通話音量
調高 / 調低

相機

傳送鍵

按下就能撥出 /
接收電話。

功能捷徑鍵

按下就能開
啟您最喜愛
的應用程式 
( 預設：首頁
畫面 )。 "3" 鍵

按下本鍵就能
使用 3 功能。

狀態指示燈

語音鍵

揚聲器鍵

麥克風

導覽鍵

按下箭頭就能
在項目中移動。

按下中央就能
選擇反白的項
目。

遊戲鍵 A

遊戲鍵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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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通訊事業部
852-2506-3888( 香港 )
www.motorola.com.hk ( 香港 )

摩托羅拉和大寫 M 造型標誌均已向 US Patent &
Trademark Office 註冊。所有其他產品或服務名稱均各
屬其擁有者之財產。Bluetooth 商標為其所有人擁有之商
標，且 Motorola, Inc. 獲得授權使用。 

© Motorola, Inc. 2004。
軟體版權公告
本手冊內所說明之摩托羅拉產品，於其半導體記憶體中
或其他媒體內，均可能含有屬摩托羅拉版權所有的軟體
和其他第三方軟體。依據美國和其他國家之法律條文，
摩托羅拉和其他第三方軟體供應商皆擁有該等軟體之專
屬權利，例如散佈或重製等。因此，任何未經授權之修
改、逆向工程、散佈或重製，不論以何種方式進行，均
屬非法行為。此外，購買摩托羅拉的產品僅代表擁有合
法的使用許可，並不表示獲得摩托羅拉和其他第三方軟
體供應商任何版權、專利或專利應用的所有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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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性和一般資訊

以下為有關操作的效率和安全性重要資訊，在使用本
話機前，請務必詳閱。

本文件中所提供之資訊應取代 2002 年 12 月前發行
之用戶指南。

射頻能量 (RF) 之影響
本行動電話包含一組發射器和接收器，開機後，話機
將接收和發射射頻 (RF) 能量。當您使用話機通訊時，
通話處理系統將會控制話機發射訊號的能量等級。

本摩托羅拉行動電話的設計，符合您所在國家有關人
體暴露在射頻電磁能量的規範和國際標準。

操作注意事項
為了確保話機發揮最佳功能，以及射頻電磁輻射能量
符合前述標準的安全範圍，使用話機時，切記遵守下
列事項：

外部天線之保養與更換
必須使用原廠生產或經過摩托羅拉認可的天線。使用
未經認可的天線、任意改裝，均可能造成話機損壞。

使用話機時，不可手握天線。以手握住天線，不僅影
響通話質素，且可能導致話機的運作功率高於正常狀
況。此外，使用未經認可的天線可能不符合您所在國
家的規範。

話機操作
當您撥出電話或接聽來電時，手持話機的方式與使用
一般有線電話無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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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身配戴
假如您要隨身配戴話機，為了能符合 FCC 的 RF 防謢
規定，切記把話機配戴於摩托羅拉提供或認可的腰夾、
機座、皮套、保護套或隨身戴具之內。假如您使用非
摩托羅拉認可的配件，將可能不符合 RF 防謢規定。
通話時，切記話機及天線與您身體間的距離至少要保
持一英吋 (2.5 公分 )。
數據傳輸
當您使用話機的數據傳輸功能，不論是否採用連接線
來連接，話機及天線與您身體間的距離至少要保持一
英吋 (2.5 公分 )。
認可的配件
未經摩托羅拉認可的配件 (包括但不限於電池和天線)，
將可能不符合 RF 防謢規定。如要查詢摩托羅拉認可
的配件資訊，可至下列網站：www.motorola.com.hk。

RF 能量干擾 / 相容性
注意 : 當話機靠近任何防謢不當、設計不良或某些特
殊構造的電子設備，均會因電磁相容性衝突而發生 RF
能量干擾。在某些情況下，您的話機可能會產生干擾。

設施
請關閉您的話機，以免發生電磁干擾或電磁相容性衝
突。醫院或健康中心等醫療機構，內部均設置了許多
對外部 RF 能量非常敏感的電子設備。

飛機
飛機上，必須依循指示關機。行動電話在飛機上的用
途，必須遵守各航空公司的相關規定。

醫療設備

心律調整器

心律調整器製造商建議手持式行動電話與心律調整器
之間的最小距離為 6 英吋 (15 公分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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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帶心律調整器人士應注意下列事項：

• 電話開機時，應保持話機與心律調整器之間的距
離為 6 英吋 (15 公分 ) 以上。

• 不要把話機放在胸前口袋。

• 儘量使用與心律調整器位置相反的耳朵聽電話，
以降低干擾發生的機會。

• 假如您懷疑發生了干擾的話，馬上關閉電話。

助聽器

某些數位無線電話可能會與助聽器發生干擾。假如發
生這樣的干擾，請教您的助聽器製造商，以取得可行
的替代方案。

其他醫療設備

假如您有使用其他個人醫療設備，洽詢製造商以確定
該設備有否適當保謢而不會受到 RF 能量影響。您的
醫師將可助您取得相關資訊。

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
查證當地關於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的法律規定。時刻
遵守這些規定。

在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時，請注意下列事項：

• 專心駕駛並注意路況。

• 盡可能使用免提設備。

• 視乎交通狀況，把車子停到路旁，再打電話或接
聽來電。

如需最佳的開車使用方式，請參閱摩托羅拉網站：
www.Motorola.com/callsmart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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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警告

配備安全氣囊的車輛
切勿把行動電話置於安全氣囊上方區域或其安裝之地
方。安全氣囊膨脹時會產生強大力量。假如行動電話
置於安全氣囊安裝之地方，一旦安全氣囊膨脹，話機
可能受此巨力而亂彈，使乘客嚴重受傷。

潛在爆炸環境
進入任何有潛在爆炸危險的環境前，必須先關閉電話。
同時，在這些環境中，切勿拆裝電池，或進行充電。
因為通電時產生的火花可能導致爆炸或火災，造成人
身傷亡。

注意 : 前述的潛在爆炸環境包括船隻底艙加油區、燃
料或化學品的輸送或儲存設施等，這些環境的空氣中
含有大量化學品微粒、粉麈、金屬粉末。潛在爆炸環
境一般均有告示標明，但也有許多例外，所以應額外
注意。

爆破區
為免影響爆破作業，當接近爆破區或有標示「關閉雙
向無線電設備」的地區時，請關機。請遵守所有標誌
和指示。

電池
電池外露的端子與導電性金屬，例如珠寶、鑰匙和珠
鍊等接觸，將會造成財物損壞或燒傷等身體傷害。導
電性金屬可能引致短路並產生高溫。請多加注意已充
電的電池，特別是將其放入裝有金屬物的口袋、皮包
或其他容器時。僅限使用摩托羅拉原廠電池和充電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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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的電池或話機可能有一些符號，其定義如下：

癲癇症發作 / 昏倒
有些人在閃光下可能會癲癇症發作或昏倒，例如在看
電視或玩電子遊戲時。即使之前無病症或昏倒情形的
人，也可能會發作。

如果您曾有過病症或昏倒的情形，或您的家族中有此
種情況，請先洽詢您的醫生，然後再使用話機玩遊戲
或啟動閃光功能。( 不是所有產品都具備閃光功能。)
家長應監督子女使用話機玩遊戲或其他使用閃光功能
的情況。如果出現下列症狀，請停止使用：抽搐、雙
眼或肌肉酸痛、失去意識、不自主的動作、或無方向感。

如要減少此類症狀發生的機會，請遵守下列安全注意
事項：

• 如果您感到疲倦或需要休息，請停止玩遊戲或停
用閃光功能。

• 每小時休息 15 分鐘。

• 請在室內光線充足下玩遊戲。

符號 定義

遵守重要安全資訊。

您的電池或話機不應投入火源中。

您的電池或話機應依當地法律進行回收。
請聯絡當地的有關當局，以取得進一步的
資訊。

請勿將您的電池或話機丟入垃圾桶。

您的話機機身內包含鋰電池。LiIon BAT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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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請儘量與螢幕保持距離。

重複動作傷害
當您使用話機玩遊戲時，可能有時會覺得雙手、肩膀、
脖子或身體其他部分不適。請遵守下列指示，以避免
肌腱、腕管綜合症或其他肌肉與骨骼的不適：

• 玩遊戲時，每小時應休息 15 分鐘。

• 如果在玩遊戲時，感到雙手、手腕或手臂不適或
酸痛，請停止遊戲，並於再次玩耍前休息數小時。

• 如果在遊戲時或玩耍之後，雙手、手腕或手臂仍
感到不適或酸痛，請不要再玩遊戲，並前往就醫。

ðÝ¶Xº⁄ ² º–²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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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盟標準符合聲明

摩托羅拉僅此聲明本產品符合：

•  Directive 1999/5/EC 的基本要求與其他
相關規定。

•  其他所有相關的 EU 標準。

上述是典型的產品認證編號範例。

本產品對於 Directive 1999/5/EC (to R&TTE Directive)
的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(DoC；符合聲明 )，請參
閱 www.motorola.com/rtte。如果要尋找您的 DoC，請
在網站的 Search 列中輸入產品標籤上的產品許可號
碼。

IMEI: 350034/40/394721/9

0168
Type:MC2-41H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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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始使用

包裝內容

您的 A925 多媒體話機隨附：

• 標準可充式電池

• 快速充電器

• 充電座

• 觸按筆

• 具有傳送 / 結束鍵的立體耳機

• 具有 PC 軟體及可載媒體檔案的 CD-ROM 光碟
片

• USB 資料連接線

• 保護用話機袋

• 使用者文件

注意：包裝盒內的項目可能因國家而異。 有關更多詳
細內容，請聯絡 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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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可以自訂您的話機，以便獲得最高效能及可攜性。
如欲購買摩托羅拉原廠配件，請與摩托羅拉客戶服務
中心聯絡：香港 852-2506-3888。

如需相關資訊，請瀏覽：
www.motorola.com.hk ( 香港 )

關於本手冊

本參考手冊隨話機附送。 本參考手冊包括使用話機的
基本資訊，並加上話機其他功能的相關資訊。

選擇性功能 

選購配件

以此符號標記的功能需採用摩托羅拉原廠選擇
性配件。

以此符號標記的功能為網路及 
( 或 ) 用戶相關之選擇性功能，並
非所有地區之服務供應商皆提供
此等服務功能，聯絡您的服務供
應商以取得詳細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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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裝 USIM 卡
您的 USIM (Universal 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) 卡

內含有您的電話號碼、各種通訊服務的詳細內容，
還有用於儲存電話號碼及訊息的記憶體。

小心：千萬不可讓您的 USIM 卡折彎或受到刮傷，
同時應避免靜電接觸，或沾染水及灰塵。

步驟

1 將釋放鈕向下
推，把後蓋向下
滑動然後取下。

2 把 USIM 卡的

蓋子向左滑動，
然後拿起來。

釋放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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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裝記憶卡

記憶卡讓您儲存多媒體檔案，例如聲音片段、圖片、
與視像片段。

3 把 USIM 卡插

入插槽 (缺口在

右上角，金屬接
點朝下 )。

4 閤上 USIM 卡
的蓋子，向右滑
動以便鎖定。

步驟

1 如果後蓋沒有打開，請按照第 16 頁的「安裝

USIM 卡」來移除後蓋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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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您需要取出記憶卡，請把記憶卡推入插槽，直到
解除鎖定。 接著把記憶卡滑動出來。

安裝電池

在使用話機前，您必需安裝電池並進行充電。

僅限使用摩托羅拉原廠電池和配件。 在不使用
電池時，把電池置於保護盒內。

2 把記憶卡插入插槽，缺口在右上角。 把卡完

全推入插槽，直到鎖定。

步驟

1 從透明塑膠護套中取出電池。

2 如果後蓋沒有打開，請按照第 14 頁的 「安

裝 USIM 卡」來移除後蓋。

步驟

RG.A925.book  Page 18  Monday, March 1, 2004  5:52 PM



19

開
始

使
用

電池充電

新電池只有部分充電，所以您在使用話機之前必須充
電。有些電池在經過數次完全充電 / 放電後才能達到
最佳的效能。 

3 把電池插入扣
片之下，並向下
推。

4 閤上後蓋，滑動到定位。

步驟

1 插入充電器，釋
放鈕朝上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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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池的效能取決於服務供應商的網路組態、訊號強度、
溫度、您選擇及使用的功能和／或設定、您的語音、
資料、與其他應用的使用類型。

小心：為了避免受傷或燒灼等意外發生，千萬不可讓
電池終端子與金屬物接觸或發生短路現象。

要使電池效率最佳化：

• 固定採用摩托羅拉原廠電池和充電器。因使用非
摩托羅拉原廠電池和／或充電器而引致話機之任
何損害，概不在摩托羅拉保養範圍之內。

• 新電池或已停用一段時間的電池，其所需的充電
時間可能較長。

• 對電池充電時，應在一般室溫下進行。

• 不要把電池暴露在溫度低於攝氏 -10 度（華氏 14
度）或高於攝氏 45 度（華氏 113 度）的環境中。
話機請隨身攜帶，不應留置於交通工具內。

• 電池不使用時，應將其放電並儲存於陰涼乾燥的
地方，例如冰箱。

2 把充電器的另一端插頭連接電源插座。 電池

正在充電時，螢幕中會顯示電池充電以及電
池目前的電量 ( 非常低至高 )。

3 顯示充電完成時，按下釋放鈕即可抽出充電
器。 通常把電池完全充電需要 3 小時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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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經過長期使用後，電池將逐漸損耗，故需較長的
充電時間，此為正常狀況。假如您已定期對電池
充電，但發覺其可供通話的時間縮短或充電時
間增長，則表示您可能需要購買新電池。

請妥善丟棄可充式電池。 您可能要將電池回收。 請
查看電池標籤，瞭解電池類型，並聯絡當地的資源
回收單位以瞭解正確的棄置方式。千萬不可把電池丟
進火堆以免發生爆炸。

開動話機電源

您開動話機電源之後，個人首頁會在完成啟動程序之
後出現。 有關這個畫面的更多資訊，請參閱第 34 頁的
「首頁畫面」。

設定您的話機

您初次開動話機電源時，話機會提示您：

• 選擇主要及次要語言

• 校正螢幕，以便觸按螢幕的操作正確。

• 輸入目前的時間與日期

有關自訂話機的其他方法，請參閱第 81 頁的 「自訂
話機設定」。

如果您要把個人資訊輸入到話機內，請參閱第 79 頁的
「建立自己的名片」。

按住此鍵便可
開啟或關閉話
機電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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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打電話及接聽來電

本章節說明基本的通話功能。有關更多功能，請參閱
第 38 頁的 「通話功能」。

如要撥打電話或回答來電，您的話機必須：

• 開動話機電源。

• 已安裝 USIM 卡。

• 有網路連線並有適宜的訊號強度。

撥打電話

步驟

1 按一下 ，按鍵盤。

2 按一下圖示來選擇語音或視像通話：

 語音通話

 視像通話

3 使用隨附的觸按筆，在鍵盤上按下您要撥打
的號碼。

4 按一下  來撥打電話。

5 如果要結束通話，請按一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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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答來電

有來電時，話機會發出鈴聲或震動 (除非設定為靜音 )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 來接聽電話。

2 如果要結束通話，請按一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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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您的話機

有關您話機元件的說明，請參閱第 1 頁。

話機顯示幕

應用程式選
擇器列

顯示 6 個圖示，能輕易存取常用的
應用程式。

功能表列 顯示已開啟應用程式的功能表。

應用程式空
間

顯示已開啟的應用程式。

按鈕列 顯示您在已開啟的應用程式內可
以選擇的按鈕。

應用程式空間

應用程式選
擇器列

功能表列

按鈕列

狀態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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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觸控螢幕的控制功能

您可以使用隨附的觸按筆，按一下圖示、文字、或螢
幕上的按鈕，來使用所有功能。 按一下選擇一個項目。
觸按筆放在話機背面的儲存室裡面。

使用導覽鍵

除了使用觸按筆之外，您可以使用導覽鍵 (C)。 按下
4 個箭頭，把螢幕上的項目反白。 按下中央鍵就能選
擇反白的項目。

注意：本手冊說明如何利用觸控螢幕控制功能來使用
話機的功能。 一般而言，本手冊沒有包括使用話機功
能的相對導覽鍵操作方法。

狀態列 顯示話機的狀態資訊。

觸按筆

導覽鍵 "3" 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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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 "3" 鍵
"3" 鍵 ( ) 能開啟 3 的特殊功能。有關這些功能請參
閱 3 歡迎手冊。

使用遊戲鍵

話機有兩個遊戲鍵。 您可以使用這些按鍵來玩話機中
已安裝的遊戲。

除了玩遊戲以外，您也能以下列方式使用這些鍵：

遊戲鍵 A
您在許多話機應用程式中，可以按下遊戲鍵 A ( )，
以便開啟功能表列內第一個 ( 最左邊的 ) 功能表。 再
次按下 ，就能關閉功能表。

遊戲鍵 B
按下捷徑鍵 ( )，接著在 3 秒內按下遊戲鍵 B ( )，
就能鎖定話機。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109 頁的「上鎖和
開鎖話機」。

遊戲鍵 A 遊戲鍵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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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啟應用程式

您的話機內建了許多通訊、個人行事曆、以及娛樂應
用程式。 每一套應用程式均有相關的圖示。

您可以用下列方式開啟應用程式：

• 在螢幕頂端的應用程式選擇器列內選擇圖示。 螢
幕上永遠顯示這些捷徑。

• 選擇 。 應用程式啟動器出現，其中顯示您
話機所有應用程式的圖示。 選擇您要開啟的應
用程式。

提示：您亦可以按  ( 捷徑鍵 ) ，再按  ( 遊
戲鍵 A) 來顯示應用程式啟動器。

• 按一下  ( 捷徑鍵 ) 就能開啟您最喜愛的應用程
式。 預設應用程式是首頁畫面。 有關如何為這個
鍵指定不同的應用程式，請參閱第 80 頁的「設定
功能捷徑鍵」。

您不需要關閉應用程式，只要開啟下一個應用程式即
可。 話機會自動儲存您改動或輸入的項目。

下列圖示能開啟話機應用程式：

日行程
( 請參閱第 95 
頁 )

簡訊功能
( 請參閱第 61 
頁 )

計算機
( 請參閱第 110 
頁 )

話機
( 請參閱第 38 
頁 )

桌面軟件組
( 請參閱第 90 
頁 )

時間
( 請參閱第 106 
頁 )

RG.A925.book  Page 27  Monday, March 1, 2004  5:52 PM



28

使
用

您
的

話
機

文件夾

許多應用程式包含文件夾群組。 目前文件夾的名稱顯
示於螢幕頂端功能表列的右邊。 

電話簿
( 請參閱第 74 
頁 )

待辦事項
( 請參閱第 100 
頁 )

控制板面
( 請參閱第 81 
頁 )

瀏覽器
( 請參閱第 113 
頁 )

記事本
( 請參閱第 105 
頁 )

圖片
( 請參閱第 132 
頁 )

音樂
( 請參閱第 116 
頁 )

相機
( 請參閱第 123 
頁 )

影片
( 請參閱第 127 
頁 )

首頁
( 請參閱第 36 
頁 )

數據同步
( 請參閱第 92 
頁 )

目前文件夾。 按一下文件夾名稱，
就能看到所有文件夾的清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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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可以使用文件夾來組織您的項目。 例如，您可以為
商務及私人項目建立個別的文件夾。

切換文件夾

按一下目前文件夾的名稱，從清單中選擇所要的文件
夾。 如果您要檢視每一文件夾內的每一項目，請選擇
全部。

在文件夾內建立新項目

把項目移動到不同的文件夾

新增、重新命名及刪除文件夾

步驟

1 在應用程式中選擇所要的文件夾。

2 建立新項目。 項目自動指派到這個文件夾。

步驟

1 開啟項目。

2 選擇不同的文件夾。 項目就會移動到這個文

件夾。

步驟

1 按一下目前文件夾的名稱，選擇編輯文件夾。

2 如果要增加新的文件夾，請按一下新增。

如果要把文件夾重新命名，請按一下編輯。

如果要移除文件夾，請按一下刪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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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態指示器

顯示幕底部的狀態列顯示下列狀態指示器：

時鐘 – 顯示目前時間。

鍵盤啟動器 – 按一下就能顯示螢幕上的鍵盤。 ( 只
有游標位於文字項目欄位內，才會顯示鍵盤。)

提示模式 – 顯示目前選擇的提示模式：

聲音： 震動：  靜音： 

提示模式顯示您如果收到來電或訊息時，話機要如何
通知您。 

如果要改變提示模式，請按一下顯示器，然後選擇您
要的設定。

藍芽狀態 – 顯示目前的藍芽狀態：

開啟： 白色 關閉： 灰色

全球定位 – 顯示 GPS (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) 的地點服
務是關閉、閒置 ( 待命 )、或忙碌 ( 要求位置資訊 )。
顏色顯示定位服務狀態：

關閉： 灰色 閒置： 白色 忙碌：綠色

如果要打開或關閉定位服務，請按一下顯示器，然後
選擇您要的設定。 定位服務能讓您在話機螢幕上追蹤
您目前的位置。

鍵盤啟
動器

話機時鐘
提示
模式

全球
定位

訊息

電池
電量

訊號
強度

網絡
藍芽狀
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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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機 – 顯示使用中通話的狀態： 

連接： 靜音： 

沒有通話在進行：

語音郵件等待： 視像郵件等待： 

注意：並非所有地區之服務供應商皆提供
視像郵件。

訊息 – 顯示您有新訊息，以及訊息的類型：

電子郵件：  短訊息： 
多媒體訊息： 

如果您的電話簿內有多媒體訊息或簡短訊息傳送者的
電話號碼，指示器顯示白色。 如果您的電話簿內沒有
訊息傳送者的電話號碼，指示器顯示褐色。 如果有多
種類型的新訊息，則會顯示 。

網絡 – 顯示網絡服務連線的類型： 

沒有服務：  ( 灰色 )

緊急服務：  ( 紅色 )

連接 GSM 網絡：  ( 一個綠段 )

連接 GPRS 網絡：  ( 兩個綠段 )

連接 3G 網絡：  ( 三個綠段 )

漫遊至非本國類型的網絡： 指示器的區段是褐色

數位助理模式 ( 話機關閉 )： 

如果要打開或關閉數位助理模式，請按一下顯示器，
然後選擇您要的設定。( 參閱第 50 頁的「切換至數位
助理模式」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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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號強度 – 顯示網絡的訊號強度。顯示條愈多，表示
網絡訊號愈強。

電池電量 – 顯示您電池內的電量。顯示的指示條愈多，
表示電池的電量愈多。 如果話機使用了大量的電池電
量，例如視像通話，則指示燈會顯示褐色。 電池正在
充電時會顯示 ，電池無法充電時會顯示 。

狀態指示燈

話機頂端有三色燈，顯示網絡狀態，以及有來電或
訊息時發出指示。

指示 狀態

變換的綠色 / 紅色
(15 秒之後停止 )

任何來電或訊息

綠色快速閃爍 在服務中而且沒有訊息

變換的綠色 / 紅色 在服務中而且有訊息等待

紅色緩慢閃爍 沒有服務而且沒有訊息

紅色快速閃爍 沒有服務而且有訊息等待

褐色快速閃爍 漫遊而且沒有訊息

變換的褐色 / 紅色 漫遊而且有訊息等待

持續紅色 電池充電 ( 連接電池充電器
時 )

持續綠色 電池完全充電 ( 連接電池充
電器時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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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文字

話機提供兩種文字輸入法，可讓您易於輸入姓名、數
字以及文字訊息。

手寫辨識

您可以使用觸按筆，在觸控式螢幕上直接寫字、號碼、
以及標點符號。 如果要以觸按筆書寫，請按一下狀態
列內的 。 出現手寫板或鍵盤 ( 取決於您上一次
使用哪一種 )。 如果出現鍵盤，請再按一下 ，
接著按一下彈出式功能表內的手寫。

您要書寫時，請按一下手寫板左邊的中文、字母、數
字、或字元按鈕。 然後以觸按筆在兩個書寫空間內寫
字。 為獲得最佳效能，請交替使用兩個書寫空間，使
您在一個空間內書寫時，話機會辨識另一個空間上的
文字。 

如果要輸入標點符號、特殊字元、空格、以及返回鍵，
請按一下書寫空間之下的按鈕。

寫字空間

按一下
書寫字母

按一下書
寫數字

按一下書
寫特殊字
元

按一下書
寫中文字

中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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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只有螢幕游標位於您可以輸入文字的欄位內，
您才能啟動手寫板。

虛擬鍵盤

您可以使用螢幕上的鍵盤來輸入文字。 如果要啟動鍵
盤，請按一下狀態列內的 。 出現手寫板或鍵盤 ( 取
決於您上一次使用哪一種 )。 如果出現手寫板，請再按
一下 ，接著按一下彈出式功能表內的英數鍵盤。

如果要輸入，請以觸按筆按一下鍵盤按鍵。

注意：只有螢幕游標位於您可以輸入文字的欄位內，
您才能啟動鍵盤。

使用 AGPS 位置資訊

您的話機能使用全球輔助定位服務 (AGPS)，告知網
絡您所在的確實位置。

如要改變您的定位服務設定，請按一下話機狀態列內
的全球定位圖示 ( ) ( 請參閱第 30 頁 )。

AGPS 的限制

有時候無法取得多個衛星的充分訊號，這通常因為您
AGPS 話機的天線無法建立位於遼闊空曠地區時的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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偵測狀態。在這種狀況下，AGPS 功能將不能使用。
這種狀況包括但不限於：

• 在地下位置。

• 在建築物、火車、或其他有外殼的車輛內。

• 在任何金屬或混凝土屋頂或建築物之下。

• 在高建築物之間或濃密的樹冠下。

• 接近功率強大的無線電或電視訊號發射塔。

• 您的 AGPS 天線遭到覆蓋 (例如以您的手或其
他物品覆蓋 )，或朝向地面。

• 使話機未能正常運作的極端環境溫度。

在這種狀況下如果能計算您的位置資訊，可能比平時
耗費較多時間，而且您的估計位置也可能不精確。緩
慢走路或開車，也可能大幅降低 AGPS 的效能。

即使能從多個衛星獲得充分的訊號，您的 AGPS 功能
只提供概略的位置，概略位置通常在您正確位置的
150 英尺 (45 公尺 ) 的範圍內，但有時候誤差更大。

您話機的 AGPS 功能所使用的衛星，是由美國政府所
控制，必須遵守美國國防部 AGPS 使用者政策，以及
聯邦無線電導航計畫的任何變更。這些變更可能會影
響您話機 AGPS 功能的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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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頁畫面

首頁畫面能顯示多種內容。 可能有您約會的摘要、訊
息、對於新聞、娛樂、及運動內容的個人連線。

顯示首頁畫面

首頁畫面會在您開動話機電源，完成啟動程序之後出
現。 您也能以下列操作顯示首頁畫面：

• 按下  ( 如果捷徑鍵設定為預設設定 )。

• 按一下 應用程式選擇器列或應用程式啟動器
內的圖示。

畫面內容 ( 內容隨不同地區提供之服
務而改變 )

資訊快報

個人資訊

應用程式
捷徑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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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快報 – 顯示最近收到的 3 則資訊快
報 ( 標題 )。 按一下快報就能開啟含有更
多資訊的網頁。

注意：有關資訊快報的相關資訊，請參閱
3 歡迎手冊。

個人資訊 – 顯示新電子郵件、語音留言、多媒體訊息 、
簡短訊息、即將來臨的約會、以及進行中的工作。 按
一下項目，就能開啟其應用程式 ( 訊息、日行程、或
待辦事項 )。 

應用程式捷徑鍵 – 顯示讓您啟動最喜愛的應用程式的
3 個圖示。

個人化首頁畫面

步驟

1 開啟首頁畫面 ( 如果尚未顯示 )。
2 按一下 首頁 > 設定。

3 按一下事件標籤。

4 選擇您要在個人資訊畫面內顯示的項目： 電
子郵件、語音留言、多媒體訊息、日行程 ( 約
會 )、待辦事項 ( 進行中的工作 )、或簡短訊息。

5 按一下應用程式標籤。

6 選擇您要在應用程式捷徑畫面內顯示的應用
程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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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啟話機應用程式

使用話機應用程式來撥打語音及視像通話。 您可以用
下列方式開啟這個應用程式：

• 按一下 。 話機應用程式開啟時，會出現最近撥
打的電話清單。

• 按一下應用程式選擇器列或應用程式啟動器內的
。 話機應用程式開啟時，會出現撥打的鍵盤：

按下按
鍵來撥
打號碼

按一下就
能刪除最
後一個數
字

顯示幕

按一下
來撥打
語音電
話

按一下就能在鍵
盤與通話清單之
間切換

按一下來撥打視
像通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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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示您的電話號碼

您的電話號碼必須設定於 USIM 卡才可使用此功能。
按一下 電話 > 本機號碼。 話機顯示您的電話號碼。 

撥打語音電話

以鍵盤撥號

撥打特殊字元

撥打電話時 ( 有數字顯示 )，按一下星號鍵，在電
話號碼內插入特殊的撥號字元：

步驟

1 按一下應用程式選擇器列或應用程式啟動器

內的 。

2 按一下圖示 ( ) 來選擇語音電話

3 使用觸按筆在按鍵盤上按電話號碼。

如果您在撥號時輸入錯誤數字，請按一下

 來刪除最後一個數字。 按住  就能刪

除所有顯示的數字。

4 按一下  來撥號。

步驟 功能

1 按一下星號鍵

(∗)。
把星號字元插入電話號碼
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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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出儲存的電話號碼

您可以自動撥打儲存的電話號碼。參閱第 78 頁的「與
聯絡人通訊」。

重撥失敗的語音通話

如果語音通話失敗 ( 忙線或沒有接聽 )，則會顯示通話
失敗的訊息。 如果要重撥電話，請按一下重試按鈕。

撥打視像通話

您可以對擁有視像通話功能的其他裝置撥打視像
通話。

對另一部話機撥打視像通話

您可以撥打鍵盤上的電話號碼，向另一部話機撥打視
像通話。

2 按住星號鍵。 把暫停字元 (p) 插入電話號
碼內。 暫停會使電話等待直
到接通，然後才會撥打下一
個數字。

3 按住 # 鍵。 把等待字元 (w) 插入電話
號碼內。 等待字元會使電話
等待直到接通，接著提示確
認，然後才會撥打下一個數
字。

步驟 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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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捷徑：您可以向儲存的電話號碼自動撥打視像通
話。參閱第 78 頁的 「與聯絡人通訊」。

步驟

1 按一下應用程式選擇器列或應用程式啟動器

內的 。

2 調整相機鏡頭的位置，以便面對您要傳送的
影像。( 參閱第 124 頁的「相機鏡頭定位」。)

注意： 揚聲器在使用視像通話時會自動開啟，

所以不需要把話機貼近耳朵。

3 使用觸按筆在鍵盤上按電話號碼。

如果您在撥號時輸入錯誤數字，請按一下

 來刪除最後一個數字。 按住  就能刪

除所有顯示的數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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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電腦撥打視像通話

如果要對電腦撥打視像通話，您可以使
用：

• 通話記錄清單 – 如果要對通話記錄清
單內的電腦撥打電話，請按一下您要
撥打的電子郵件位址。

• 聯絡人 – 如果要撥打已儲存的電話號碼，請參閱
第 78 頁的 「與聯絡人通訊」。

4 按一下 ( )。

電話接通後，螢幕上端顯示遠端的相機影像，
而底部顯示本機的影像。

步驟

遠端影像

本機影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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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內置電子郵件位址 – 如果要撥打電腦的電子郵件
位址，請按一下電子郵件、簡短訊息、多媒體訊
息、文字訊息、或 HTML 網頁內的位址。

重試失敗的視像通話

如果視像通話失敗，會有訊息顯示失敗的原因 ( 例如，
不支援視像通話服務 )。 按一下螢幕底部的下列按鈕之
一，以便繼續：

• 傳送多媒體訊息 – 按一下就能把多媒體訊息傳送
到相同的電話號碼。

• 語音 – 按一下就能對相同的電話號碼撥打語音通
話。

• 取消 – 按一下就能回到撥號鍵盤。

使用自動重撥

開啟自動重撥功能時，話機會自動重撥失敗的語音通
話 ( 忙線或沒有訊號 )。 如果重撥 10 次之後還沒有接
通，話機就會停止重撥。

如果要開啟自動重撥功能：

步驟

1 按一下應用程式選擇器列或應用程式啟動器

內的 。

2 按一下 設定 > 通話控制。

3 在 基本 標籤上，勾選 自動重撥 方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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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緊急求助電話

您的服務供應商至少設有一個或多個可
在任何狀況下，即使話機已上鎖或未插入
USIM 卡也可撥接的緊急求助電話號碼
（例如 911、999）。

您的服務供應商可能在 SIM 卡內設定額外的緊急號
碼。但是您的 SIM 卡必須插入話機，才可使用儲存於
卡上的號碼。有關 SIM 卡緊急求助電話號碼的其他資
訊，請洽詢您的服務供應商。

注意：因為每個國家的緊急電話號碼不盡相同，所以
您話機設定的緊急求助電話號碼並非全球通行，而且
有時由於網路、環境或介面的問題而無法撥打緊急求
助電話號碼。

撥出通話

在緊急通話時使用 AGPS
您撥緊急通話時，話機的輔助全球定位系統 (AGPS)
功能可以計算您的大略位置，並協助緊急服務人員找
到您。

按 功能

1 按鍵輸入 輸入緊急求助電話號碼。

2 撥緊急求助電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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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

• 只有處理緊急事故中心能接收並處理位置資訊，
這項功能才能使用。如果您不確定您的地區處理
緊急事故中心是否能接收 AGPS 的位置資訊，請
聯繫您地區的有關機關。

• 為了在撥緊急通話時能使用 AGPS 功能，話機必
須啟動這項服務功能 ( 請參閱第 29 頁 )。

為了獲得最佳效果，您要找到合適位置，讓電話天線
能得到在空曠地區時的清晰受測環境。如此允許您的
話機存取 AGPS 的衛星訊號。即使在良好的情況下，
也可能需要 30 秒鐘甚至更長的時間，才能判斷您的大
概位置。如果減少存取衛星訊號，這個時間會變長，
結果的精確度也會下降。

如果您的話機沒有充分存取 AGPS 衛星訊號，話機就
會把已連接的最近通訊塔位置，自動提供給處理緊急
事故中心。

因為 AGPS 功能的限制，請向處理緊急事故中心提供
您儘量正確的位置，猶如您使用的是沒有 AGPS 功能
的話機。此外，請儘量按照處理緊急事故中心的指
示，維持話機持續通訊。

傳送鈴聲

您正在通話時，可以經由傳送鈴聲，輸入信用卡號碼、
密碼、以及電話外線資料。

步驟

1 在通話畫面中，按一下鍵盤。

2 在鍵盤上按下您要傳送的字元。

字元將做為鈴聲傳送到網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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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聽來電

您收到打入的語音或視像通話時，話機會發出鈴聲或
震動 ( 除非設定為靜音模式 )。

如果您在進行語音通話時接聽新的語音通話，此時會
進行新的語音通話，原先的通話會保留。

如果您正在接聽電話，而有另一通話保留時，接到新
的語音通話，此時螢幕會出現下列按鈕：

• 忙線： 按一下就能把來電傳送到語音留言。

• 回答： 按一下就能接聽來電，目前的通話會保留。

• 回答而切斷進行中通話： 按一下就能接聽來電，目
前的通話會中斷。 如果有另一個通話保留，這個

通話不受影響。

注意：話機不支援同時的語音及視像通話。 如果您
在使用語音通話時收到打入的視像通話，唯一的選
擇是略過打入的視像通話，或中斷目前的語音通

話，然後接聽視像通話。

步驟

按一下 ，或按一下回答來接聽電話。

如果您不要接聽電話，請按一下 ，或按一下
略過來拒絕接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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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音量

在通話中按一下話機左側
的音量鍵，就能改變聽筒、
揚聲器、或頭戴式耳機的
音量。 按一下按鍵頂端，
就能提高音量；按一下按
鍵底部，就能降低音量。

使用揚聲器

您的話機內建了可以免持話機使用的揚聲器。 按一下
話機側邊的揚聲器鍵，就能啟動或關閉揚聲器。

如果您要以揚聲器接聽來電，請在話機發出鈴聲或震
動時按下揚聲器鍵。

在語音通話中使用功能

將麥克風靜音

如果要使麥克風靜音，使對方聽不到您的聲音，請
按一下通話螢幕中的靜音按鈕。 

通話靜音時，靜音按鈕就變成了取消靜音。 如果要
開麥克風，請按一下取消靜音。

保留通話

在通話畫面中，按一下保留按鈕。 通話保留時，保留
按鈕就變成了恢復。 如果要恢復通話，請按一下恢復。

揚聲器鍵

音量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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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話轉接

您可以把正在進行中的通話，或保留的通話，轉接到
另一個電話號碼。

在通話進行中撥打另一個電話

您可以在通話進行時，或通話保留時撥打第二個電
話。 然後您可在這兩個電話之間切換，或把電話加
入電話會議。

步驟

1 在通話畫面中，按一下 電話 > 轉接。

顯示轉接畫面。

2 以下列方式之一，撥打您要轉接電話的號碼：

• 在鍵盤標籤上，按一下您要轉接電話的號
碼，然後按一下完成。

• 在通訊錄標籤上，按一下您要撥打的已儲
存聯絡人的姓名。 接著按一下您要撥打的
已儲存號碼。

通話轉接完成後，螢幕會顯示被轉接。 接著

通話會中斷。

步驟

1 在第一個電話進行時，或保留時，按一下鍵
盤。

顯示撥號鍵盤。

2 按一下您要撥打的號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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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換通話

如果要在進行中的通話與保留的通話之間切換，請
按一下切換。 使用中的通話變成保留；保留的通話
變成使用中。

通話加入會談

如果要加入使用中的通話以及保留的通
話，以便在會談中與雙方通話，請按一下
加入。 顯示會談畫面，列出加入的各方。

3 按一下 。

如果通話成功，一通話正在進行，另一通話
保留。 螢幕顯示這兩段通話：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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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會談新增通話

會談中最多可以加入 5 段通話。 為會談新增通話：

在視像通話中使用功能

將麥克風靜音

在視像通話中如果要使麥克風靜音，使對方聽不到您
的聲音，請按一下通話螢幕中的靜音按鈕。 

如果要開麥克風，請按一下取消靜音。

拒絕視像

如果要在視像通話中拒絕視像，請按一下拒絕。 如
果設定拒絕視像，遠端裝置上的視像就會凝止。

如果要恢復視像，請按一下解鎖。

步驟

1 在會談畫面中，按一下鍵盤。

2 按一下您要新增的對方號碼。

3 按一下 。

如果通話成功，會議畫面下方會顯示撥打的
電話號碼。

4 按一下加入，在會談中加入通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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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通話記錄

話機保存了您最近撥出、接聽、和未接 ( 沒有接聽 ) 的
電話清單。 此清單由最近的記錄排列到最舊的記錄。

如果要檢視通話記錄清單：

從記錄清單撥打電話

如果要撥打記錄清單內的電話，請按一下號碼。 

注意：在撥出、未接、以及回答標籤上的電話號碼
可以撥打語音電話。按一下電話號碼前的視像通話
圖示，選擇視像通話，便可以撥打此號碼的視像通話。

某些地區可能禁止或限制使用無線設備及其配件，在
使用此類產品時必須遵守法律條文和規章。

步驟

1 按一下應用程式選擇器列或應用程式啟動器

內的 。

2 按一下記錄。

在撥出標籤上會顯示您最近所撥出電話的清
單。

3 如果要檢視您最近未接 ( 沒有接聽 ) 的電話，

請按一下未接標籤。

4 如果要檢視您最近接聽的電話，請按一下回
答標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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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除記錄清單

如果要刪除記錄清單內的所有電話，請按一下 電話 >
清除通話記錄。 

切換至數位助理模式

如果您要在無法使用電話的狀況下 ( 例如在飛機上 )，
而要使用話機的行事曆及娛樂功能，請把話機切換為
數位助理模式。 

在數位助理模式中無法連接網絡，撥打電話或傳送訊
息。 此外，也無法使用藍芽與 GPS 定位服務。

如果要恢復為正常操作，請按一下 ，並選擇電話
開啟，再按確認。

切換線路

如果您的 USIM 卡具有兩條電話線路，您
可以在線路 1 及線路 2 之間切換。

如果要切換線路，請按一下 電話 > 切換至
電話線路 1/2。

步驟

1 按一下狀態列內的網路指示器 ( )。
2 在連線模式方塊內，選擇數位助理模式。

3 按一下確認。

 指示器出現，表示話機現在處於數位助理

模式。

RG.A925.book  Page 52  Monday, March 1, 2004  5:52 PM



53

通
話

功
能

關閉來電鈴聲

您可以把話機的提示模式設定為震動或靜音，關閉來
電的鈴聲。 請參閱第 30 頁的 「提示模式」。

使用選擇性的網絡功能

使用來電身份

如果您有使用撥號線路身份 ( 來電 身份 )
功能，您在接聽之前可以查看來電者是
誰。 如果來電者儲存為聯絡人，就會顯示
來電者的姓名與圖片 ( 您新增聯絡人時如
果包括圖片 )。否則，話機只顯示來電者

的電話號碼。

如果來電沒有來電身份資訊，螢幕會顯示無法辨識。

隱藏您的來電身份

如果您使用來電身份限制 (CLIR) 功能，
您撥打其他號碼時可以不顯示您的號碼。

如果下一個電話要隱藏您的來電身份，
請按一下 電話 > 號碼保密。

使用電話待接

如果您有使用電話待接功能，在數據通話
進行中，螢幕會通知您有來電。 螢幕顯示
下列按鈕：

• 略過 – 按一下就能拒絕來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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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中斷– 按一下就能接聽來電，並將目前的數據通話
中斷。

如果要啟動電話待接功能：

使用通話轉接

如果您使用通話轉接功能，話機能把打入
的語音及資料電話直接轉接到另一個號
碼。您可使用來電轉接選項來指定話機應
轉接的電話。當您準備好再次接聽通話
時，您可以關閉來電轉接功能。

如果要啟動來電轉接功能：

步驟

1 按一下應用程式選擇器列或應用程式啟動器

內的 。

2 按一下 設定 > 通話控制。

3 在基本標籤上，勾選語音通話待接方塊。

步驟

1 按一下應用程式選擇器列或應用程式啟動器

內的 。

2 按一下 設定 > 通話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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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按一下轉接中 
標籤。

4 選擇您要指定轉接選項的來電類型： 語音或

資料。

5 勾選您要轉接的通話類型旁邊的小方塊：全
部通話 , 忙線 ( 只有語音 )；未有回應 ( 只有

語音 )，或未接通時 ( 只有語音 )。 如果您選

擇全部通話，就不能選擇其他選項。

6 以下列方式之一輸入所選擇通話類型的轉接
號碼：

• 如果要手動輸入號碼，請按一下通話類型
旁邊的長方塊。 按一下顯示鍵盤上的號
碼，然後按一下完成。

• 如果要轉接到儲存的聯絡人，請按一下通
話類型旁邊的 。 按一下所儲存聯絡人
的姓名，然後按一下儲存的號碼之一。

選擇的轉接號碼顯示於長方塊內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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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通話限制

如果您使用通話限制功能，可以限制打出
與打入的電話。您可限制所有通話、國際
電話，或漫遊中的通話。

如果要啟動通話限制功能：

如果要變更您的限制密碼：

步驟

1 按一下應用程式選擇器列或應用程式啟動器

內的 。

2 按一下設定 > 通話控制。

3 按一下禁止標籤。

4 選擇您要限制的打出與打入電話。 
5 輸入您的通話限制密碼，並按下完成。

步驟

1 在禁止標籤上，按一下更改密碼。

2 輸入您的舊通話限制密碼，並按下完成。

3 輸入新密碼 (4 - 10 個字元 )，然後按一下完

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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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話機使用

設定通話計時選項

檢視通話時間資訊

話機會記錄您的通話時間。 如果要檢視通話時間資
訊：

步驟

1 按一下應用程式選擇器列或應用程式啟動器

內的 。

2 按一下 設定 > 通話功能。

3 在通話標籤內設定下列選項：

• 發聲計時器 – 如果您要話機在通話的特定
間隔發出提示聲音，請選擇 1 至 15 分鐘
的時間間隔。 選擇關閉來關閉發聲計時
器。

• 顯示 – 如果您要在通話時顯示通話的經過
時間，請選擇時間。 選擇關閉來關閉通話
顯示。

步驟

1 按一下應用程式選擇器列或應用程式啟動器

內的 。

2 按一下 設定 > 通話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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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自連接您服務供應商網路的那一刻開始計算，
直至您按  結束通話為止，這期間所花的時間，稱
為網路連接時間。其中包括忙線及響鈴的時間。這些
計時器上顯示的網路連接時間，不一定等於服務供應

商向您收取費用的時間。有關帳務資訊，請聯絡服
務供應商。

重設通話計時器

如果要重設撥出、來電、以及全部通話計時器，請按
一下計時上的重設按鈕。

3 按一下計時標籤。 顯示下列資訊：

前一次通話 – 您最後撥打或接聽的電話的通

話時間。

撥出 – 從上次重設以來，所有已撥打電話的

通話時間。

來電 – 從上次重設以來，所有已接聽電話的

通話時間。

全部通話 – 從上次重設以來，所有已撥打及

已接聽電話的通話時間。

累積時間 – 話機所有通話的時間。您不能重

設這個時間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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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通話費用

您的話機網絡可以提供您有關通話費用
的資訊。 

如果要檢視這些資訊：

使用語音留言與視像留言

您可撥打網絡語音留言與視像留言電話
號碼，聽取留言。語音留言與視像留言的
訊息儲存在網絡系統，而非話機中。

儲存您的語音留言或視像留言的號碼

步驟

1 按一下應用程式選擇器列或應用程式啟動器

內的 。

2 按一下設定 > 通話功能。

3 按一下收費標籤。 顯示您通話費用的相關資

訊。

步驟

1 按一下應用程式選擇器列或應用程式啟動器

內的 。

2 按一下 設定 > 郵件號碼。

3 輸入語音留言或視像留言的電話號碼。

4 按一下 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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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取語音留言或視像留言的訊息

您收到訊息時，狀態列會顯示訊息圖示 ( 請參閱第 30
頁 )。

話機會撥打您的語音留言或視像留言的號碼。如果沒
有儲存號碼，話機會提示您儲存號碼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電話 > 收聽語音留言，或 收看視像留

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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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息與電子郵件

您可以建立、傳送、及接收下列類型的訊息： 電子郵
件、多媒體訊息 ( 多媒體訊息服務 )、以及簡短訊息 (
短訊服務 )。 

您可以使用電子郵件及多媒體訊息，來傳送儲存的聲
音、影片、以及圖片檔。 有關如何下載這些檔案，並
儲存到話機的相關資訊，請參閱 「新聞和娛樂」。

設定訊息帳戶

在您能收發訊息之前，必須設定帳
戶。聯絡您的服務供應商以取得帳
戶的詳細資訊。

電子郵件

如果要收發電子郵件，您必須設定網際網路帳戶以及
電子郵件帳戶。

話機支援下列電子郵件通訊協定： IMAP4、POP3、以
及 SMTP。

如果要建立網際網路帳戶：

步驟

1 開啟控制板面 ( )。

2 按一下連接標籤 > 網際網路帳號 > 帳戶 標
籤。

3 按一下新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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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輸入以下設定：

帳戶名稱 – 輸入這個帳戶的名稱。

連接類型 – 選擇這個帳戶用以連接網際網路

的網絡類型。 您的服務供應商應提供這些資

訊。

5 按一下進階。

6 在伺服器標籤上輸入下列資訊：

用戶名稱與密碼 – 您連接網際網路時，通常

不需要輸入這些資訊。 但是某些服務供應商

可能要求您輸入。

地址 – 輸入您帳戶的網際網路位址。 您的服

務供應商應提供這個位址。

7 在登入標籤中，勾選自動取得 IP 位址以及 自
動取得 DNS 位址方塊。

話機會自動從您的服務供應商取得 IP 與
DNS 位址。

如果您設定網際網路帳戶之後，無法連接網
際網路，而且您懷疑位址錯誤，那麼請向服
務供應商詢問 IP 與 DNS 位址。 在 IP 位址及

主要 / 次要 DNS 位址方塊中輸入位址。

步驟

RG.A925.book  Page 62  Monday, March 1, 2004  5:52 PM



63

訊
息

與
電

子
郵

件

如果要從控制板面建立電子郵件帳戶：

8 如果您連接代理伺服器，請在代理標籤上，
勾選 使用代理伺服器 方塊。 所謂代理伺服器

是儲存網頁副本的電腦，所以您能比從其原
始位置更快、更安全取得網頁。

如果要使用代理伺服器，請指定代理伺服器
的位址與連接埠號碼，請向服務供應商取得
這些資訊。

如果您使用代理伺服器，您可以指定從其原
始位置存取的網站清單，而不是透過代理伺
服器。 在代理除外條件方塊中的個別行上輸

入每一位址。

9 在其他標籤上，選擇下列項目：

啟動PPP擴充標準 – 如果您的服務供應商支

援這些擴充標準，請勾選這個方塊。 PPP 擴

充標準可讓您的話機提供加密等功能，以便
提高網際網路的安全性。

純文字認證 – 如果您的服務供應商需要這項

功能，請勾選這個方塊。

10 按一下完成。

步驟

1 按一下連接標籤 > 訊息戶口 > 電子郵件標

籤。

2 按一下新增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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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在基本標籤上輸入下列資訊：

帳戶名稱 – 輸入這個帳戶的名稱。

您的姓名 – 輸入您要在寄出的電子郵件上顯

示的姓名。

電郵地址 – 輸入您服務供應商提供的位址。

連接類型 – 選擇用以存取電子郵件伺服器的

連接類型。 您的服務供應商應提供這些資訊。

4 在收件箱標籤上輸入下列資訊：

用戶名稱、密碼、與接收伺服器地址 – 您的

服務供應商應提供這些資訊，辨識用以儲存
您所接收電子郵件的電腦。

下載 – 如果您沒有很多時間來下載電子郵

件，您可以選擇只擷取標題 ( 寄件人、主旨、

與日期 )，或設定大小限制 ( 如果電子郵件大

於這個限制，那麼只下載標題 )。 您可以稍後

下載完整的電子郵件。

5 在發件箱標籤上輸入下列資訊：

傳送伺服器地址 – 您的服務供應商會向您提

供他們的傳送伺服器位址，用以辨識傳送您
外寄郵件的電腦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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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媒體訊息及簡短訊息

您的服務供應商應該已經在您的話機上
設定多媒體訊息及簡短訊息帳戶。

從控制板面檢查帳戶設定：

6 在進階標籤上，輸入下列項目：

保密連線 – 如果您的服務供應商說您擁有保

密連線，請勾選這個方塊。 所謂保密連線表

示您連接網際網路時，所有資訊 ( 包括您的

用戶名稱、密碼、與所有訊息 ) 都經過加密，

以獲得最高安全性。

傳送電郵埠與接收電郵埠 – 您可能不需要改

變這些設定。

用 MIME 解碼 – MIME 解碼是一項標準，讓

您能夠傳送非文字的訊息 (例如圖片 ) 以及經

過強調的字元。 請勾選這個方塊，來使用這

項功能。

加密密碼認證 – 如果您的服務供應商說您擁

有這項功能，請勾選這個方塊。 這項功能僅

把您的密碼加密。

7 按一下完成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連接標籤 > 訊息戶口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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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啟訊息應用程式

使用訊息應用程式來建立、傳送、及接收訊息。 如果
要開啟這個應用程式：

開啟訊息應用程式時，
會顯示您已經建立的
帳戶清單：

注意： 紅外線 / 藍芽 帳
戶儲存話機從藍芽及
紅外線接收到的資料。
有關這些功能的更多
資訊，請參閱第 84 頁
( 紅外線 ) 及第 85 頁 (
藍芽 )。

2 按一下多媒體訊息或簡短訊息標籤來檢視帳
戶設定。

步驟

按一下應用程式選擇器列或應用程式啟動器內

的 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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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及傳送訊息

電子郵件與簡短訊息

如果要撰寫及傳送電子郵件或簡短訊息：

步驟

1 按一下帳戶清單內的電子郵件或簡短訊息帳
戶。

2 按一下訊息 > 新增。

3 在到欄位內，以觸按筆或虛擬鍵盤輸入收件
人的位址 ( 電子郵件 ) 或電話號碼 ( 簡短訊息

)。

如果要輸入來自於電話簿的已儲存位址或電
話號碼，請按一下到。

如果要輸入數個位址或電話號碼，請在其間
輸入逗點。

4 在主題欄位內 ( 僅用於電子郵件 )，撰寫主旨

行。

5 在文字區域內撰寫文字訊息。

6 如果要為電子郵件新增附件，請按一下 ，

然後按一下新增。 接著選擇您要附加的已儲

存檔案。

注意：您無法傳送或轉寄禁止轉寄的多媒體檔。

7 訊息完成後，請按一下傳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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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媒體訊息

您可以建立及傳送含有一張或多張幻燈片的多媒體訊
息，而幻燈片具有圖片、聲音、以及文字。 

步驟

1 按一下帳戶清單內的多媒體訊息帳戶。

2 按一下訊息 > 新增。

3 選擇您要建立的訊息類型僅文字、僅多媒體、
或文字和多媒體。 接著按一下完成。

訊息的第一張幻燈片顯示：

圖片區域

文字區域

播放時間標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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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在 到 欄位內，輸入收件人的電話號碼或電子

郵件位址。 ( 收件人必須也是多媒體訊息的用

戶。)

如果要輸入來自於通訊錄的已儲存號碼，請
按一下到。

如果要輸入數組電話號碼，請在其間輸入逗
點。

5 按一下  來加入聲音。 接著您可以錄製新

的聲音，或選擇已經儲存的聲音檔案。

您可以把下列類型的已儲存聲音檔新增到多
媒體訊息： WAV 與 AMR。

注意：您無法傳送或轉寄禁止轉寄的多媒體檔。

6 按一下  以新增圖片。 您接著可以選擇已

經儲存的圖片檔。

您可以把下列類型的已儲存圖片檔新增到多
媒體訊息： BMP、WBMP、GIF、PNG、JPEG、
與 TIFF。

注意：您無法傳送或轉寄禁止轉寄的多媒體檔。

7 按一下文字區域，在文字區域內放置游標。

以觸按筆或虛擬鍵盤來輸入文字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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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

• 多媒體訊息的最大容量是 30KB。 如果超過這個
容量，就會顯示警告訊息。 請移除聲音或影片檔
案，以便降低檔案大小。

• 如果您在傳送多媒體訊息時接收視像通話，多媒
體訊息會中斷，只有視像通話會繼續。

8 如果要設定幻燈片的播放時間，請按一下播
放時間標籤 (20/20s)。 指定您要幻燈片播放

多久時間 ( 以秒為單位 )，然後自動進入訊息

內的下一張幻燈片。

播放時間標籤內的第一個數字代表目前這張
幻燈片選定的播放時間。 第二個數字代表訊

息內所有幻燈片的總計播放時間。

9 如果要為訊息新增另一張幻燈片，請按一下

。

10 如果要播放幻燈片展示，請按一下 。

11 訊息完成後，請按一下傳送。 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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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收和讀取訊息

話機接收新訊息時，狀態列會顯示訊息指示器。參閱
第 30 頁的 「狀態指示器」。

把送件人的位址做為聯絡人來儲存

您可以在電話簿應用程式內，儲存送件人的姓名與位
址或電話號碼 ( 取決於訊息類型 )。

步驟

1 按一下狀態列內的訊息指示器。

訊息應用程式開啟，顯示已經建立的帳戶清
單。 每一帳戶旁邊會顯示尚未閱讀的訊息數

量。

2 按一下含有您要讀取訊息的帳戶。

顯示訊息清單。 尚未讀取的訊息以粗體顯示。

3 按一下您要讀取的訊息。

4 訊息的任何附件會以  來顯示。 按一下附

件就能開啟。

步驟

1 開啟訊息。

2 按一下送件人姓名之前的從，選擇儲存名片。

顯示儲存聯絡人畫面。

3 輸入送件人的姓名。

4 按一下儲存。

送件人的姓名與位址或電話號碼做為聯絡人
來儲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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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息資料夾

訊息內預設下列資料夾：

• 收件箱 – 包含已收到的訊息。 您可以回覆、轉寄、
刪除這些訊息，但是不能加以編輯。

• 發件箱 – 包含準備要傳送的訊息。 如果要從發件
箱傳送訊息，請按一下訊息左邊，選擇您要傳送
的訊息。 按一下傳送。

• 草稿 – 包含尚未準備傳送的訊息。 如果要把訊息
儲存在草稿內，請建立訊息，而且不按下傳送。

• 已傳送 – 包含您已經傳送的訊息。

尋找訊息

步驟

1 在帳戶清單或訊息清單內，按一下訊息 > 尋
找。

2 輸入您要尋找的文字。 這些文字可以包含於

訊息主旨行、送件人詳細內容、或訊息本文
中。

3 在 哪裏？ 方塊中，選擇您要尋找的訊息類

型。 選擇全部，在全部訊息中尋找。

4 按一下 尋找。

顯示含有指定文字的訊息清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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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電子郵件設定

您可以設定下列電子郵件設定：

• 經常附上您的卡 – 指定您的卡是否附到您傳送的
所有電子郵件。參閱第 79 頁的 「建立自己的名
片」。 

如果您選擇不自動附加自己的名片，仍然可以把
名片附到個別電子郵件中。 如果要附加您的名
片，請建立電子郵件訊息，按一下 訊息 > 附上您
的卡。

• 回覆時附上原來內容 – 指定您回覆電子郵件訊息
時，是否包括原始訊息 ( 原來內容 ) 的文字。

• 簽名 – 指定在您傳送的電子郵件末尾顯示的文
字。

如果要設定電子郵件設定：

步驟

1 按一下帳戶清單內的電子郵件帳戶。

2 按一下 編輯 > 設定。

3 為每一電子郵件設定而選擇需要的設定。 如
果要設定簽名，請在簽名方塊內寫入所要的
文字。

4 按一下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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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簿清單

使用電話簿程式，把詳細資料，例如姓名、電話號
碼、電子郵件位址，儲存到按照字母順序排列的項
目清單中。 您可以從這份清單迅速打電話或傳送訊

息給任何儲存的聯絡人。

開啟電話簿應用程式

按一下應用程式選擇器列或應用程式啟動器內的
。 將顯示按照字母順序排列的儲存聯絡人清單：

下列圖示可能顯示於聯絡人姓名旁邊：

 – 如果聯絡人電話號碼有指定語音標籤，則會顯示
這個圖示。 有關如何指定語音標籤，請參閱第 75 頁的
「新增聯絡人」。

 – 如果聯絡人儲存於 USIM 資料夾內，則會顯示這
個圖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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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要查看聯絡人姓名旁邊的是常用電話號碼，請按
一下 編輯 > 設定，接著選擇 顯示常用電話號碼 方塊。

新增聯絡人

步驟

1 開啟您要用以儲存聯絡人的文件夾。 如果要

把聯絡人儲存到 USIM 卡上，請開啟 USIM
文件夾。

2 按一下 通訊錄 > 新增。

顯示的聯絡人資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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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輸入聯絡人姓名、電話號碼、電子郵件位址、
以及其他資訊。

注意：如果您為一位聯絡人輸入一組以上的
電話號碼 ( 例如辦公室與家裡的電話號碼 )，
您可以選擇哪一組號碼做為設定的電話號碼
在電話簿清單中顯示。 如果您要如此設定，

請按一下 編輯 > 自定號碼，接著選擇所要的

設定電話號碼。

4 在每一組電話號碼之前按一下 ，以便選擇

其通訊方式： 電話 ( 有線 )、行動電話、電子

郵件、網頁、互聯網視像通話 ( 電子郵件位

址用於 2 段式撥打視像通話 )。
5 如果要為聯絡人指定特殊的鈴聲，請按一下

鈴聲方塊，並從清單中選擇鈴聲。 您收到這

位聯絡人的語音或視像通話時，就會播放選
定的鈴聲。

按一下  就能播放選定的鈴聲。

6 如果要為聯絡人新增說明，請按一下  接著

輸入說明。

您可把說明標示為私人。 您傳送或同步化聯

絡人的細節時，不會包含私人說明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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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機隨附的 CD-ROM 光碟片中有聯絡人圖片範本。

尋找聯絡人

如果要在清單中搜尋特定聯絡人：

7 如果要為聯絡人指定相片或其他圖片，請按

一下 。

接著按一下 ，並選擇儲存的圖片之一。

您打電話給這位聯絡人，或接到他的電話時，
就會顯示聯絡人的指定圖片。

8 您輸入全部的聯絡人資訊後，請按一下 。

現在以字母順序排列的聯絡人姓名清單中就
會顯示這位聯絡人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通訊錄 > 尋找。

2 如果要在所有欄位內搜尋，包括您建立的說
明，請按一下 在所有欄位。

如果要搜尋姓名與公司，請按一下 在姓名及

公司。

3 在 尋找名片方塊中輸入搜尋條件。

搜尋區不分大小寫，您不需要輸入全部文字
來搜尋相符的項目。

4 按一下 尋找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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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聯絡人通訊

您可以輕鬆打電話、傳送電子郵件或訊息給您儲存的
聯絡人。

步驟

1 在聯絡人項目清單中，按
一下聯絡人姓名，會顯示
聯絡人的電話號碼與電
子郵件位址：

電話號碼或電子郵件位
址依據其定義的通訊方
法，旁邊可能顯示其他圖
示。

2 按一下您要執行下列操作的通話或訊息的圖
示：

或  至電話的語音通話

至電話或電腦的視像通話

( 適用於電話號碼項目 )
 至電腦的視像通話

( 適用於電子郵件地址項目 )
 至電話或電腦的電子郵件訊息

至電話或電腦的多媒體訊息

至電話的簡短訊息

RG.A925.book  Page 78  Monday, March 1, 2004  5:52 PM



79

電
話

簿
清

單

傳送通訊錄細節

您可以經由電子郵件、簡短訊息、多媒體訊息、紅外
線、或藍芽來傳送通訊錄細節。

注意：有關紅外線與藍芽的更多資訊，請參閱第 
84 頁 ( 紅外線 ) 及第 85 頁 ( 藍芽 )。

如果要傳送通訊錄細節：

建立自己的名片

您可以建立電子化的名片，其中包含您的聯絡細節、
說明、與照片。 您可以依據上一項的「傳送通訊錄細
節」來傳送通訊錄細節。

如果要建立您自己的名片：

步驟

1 開啟您要傳送的聯絡人項目。

2 按一下 通訊錄，選擇傳送為名片或傳送為文

字。

3 選擇要傳送的通訊錄內容，及 / 或於傳送為 :
方塊選擇傳送方式。

4 按一下 完成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通訊錄 > 新增。

2 輸入您的聯絡細節，如第 75 頁的 「新增聯

絡人」所述。

3 按一下 通訊錄 > 設定為機主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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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訊錄清單排序

步驟

1 按一下 編輯 > 設定。

2 選擇您要把聯絡人排序的方法。

3 按一下 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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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訂話機設定

您可以調整話機設定，以便迎合您的需要。

設定桌布圖片

您可以選擇圖片，在應用程式啟動器的背景中顯現。

話機隨附的 CD-ROM 光碟片中有桌布範本。

注意：有關如何下載並儲存可用來做為桌布的圖片，
請參閱第 115 頁。

設定螢幕明亮度

步驟

1 開啟應用程式啟動器 ( )。
2 按一下 查閱 > 更改桌布。

3 按一下更改。

4 選擇儲存的圖片之一。

步驟

1 開啟控制板面應用程式 ( )。

2 按一下 螢幕。

3 把 明亮度 的刻度滑動到所要的設定。

4 按一下 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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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螢幕定位

設定系統的聲音

用以設定按下畫面、按下按鈕、系統提示 ( 例如來
電提示 )、以及系統通知 ( 例如電池低電量通知 ) 所發
出的聲音。

設定功能捷徑鍵

話機的功能捷徑鍵 ( ) 讓您只要按一下按鈕，就能
開啟您最喜愛的應用程式。 這個鍵的預設設定是首頁
畫面。

步驟

1 開啟控制板面應用程式 ( )。

2 按一下 螢幕。

3 按 定位。

4 依照指示進行螢幕定位。

步驟

1 開啟控制板面應用程式 ( )。

2 按一下 聲音。

3 選擇所要的聲音設定： 關、靜音、或響亮。

4 按一下 完成。

RG.A925.book  Page 82  Monday, March 1, 2004  5:52 PM



83

自
訂

話
機

設
定

您可以設定功能捷徑鍵開啟任何應用程式。 例如，如
果要以單一按鍵來拍照，請選擇相機。 

選擇鈴聲

您把鈴聲模式設定為音效時，話機會發出鈴聲表示有
來電或訊息。 您可從提供的不同鈴聲中選擇。

注意：有關如何檢視及設定提示模式，請參閱第 30 頁
的提示模式。

您指定到已儲存電話簿的個人化鈴聲，會取代您在此
處選擇的鈴聲。 有關如何指定個人化鈴聲，請參閱第
76 頁。

選擇通話的鈴聲

步驟

1 開啟控制板面應用程式 ( )。

2 按一下 快速功能鍵。

3 從清單中選擇應用程式。

4 按一下 完成。

步驟

1 開啟電話應用程式 ( )。

2 按一下 設定 > 鈴聲。

3 選擇電話線路 1、電話線路 2 ( 若有 )、視像

通話、語音留言、以及視像留言的鈴聲。

如果要聆聽選擇的鈴聲，請按一下 。

4 按一下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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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擇訊息的鈴聲

選擇震動類型

您把提示模式設定為震動時，話機會震動表示有來電
或訊息。 您可從提供的不同震動類型中選擇。

注意：有關如何檢視及設定提示模式，請參閱第 30 頁
的提示模式。

安裝鈴聲

如果您要使用不是話機提供的鈴聲，可以把音效檔案
做為鈴聲來安裝。 接著您可以按照先前本章節 " 選擇

步驟

1 開啟訊息應用程式 ( )。
2 按一下 編輯 > 設定。

3 為每一個訊息帳戶選擇您要的鈴聲。

如果要聆聽選擇的鈴聲，請按一下 。

4 按一下 完成。

步驟

1 開啟控制板面應用程式 ( )。

2 按一下一般標籤。

3 按一下 鈴聲管理。

4 按一下 震動 標籤。

5 按一下您要使用的震動類型。

6 按一下 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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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話的鈴聲 " 與 " 選擇訊息的鈴聲 " 所述，把安裝的鈴
聲指定到通話或訊息。 您也可以把安裝的鈴聲指定為
電話簿、日行程、待辦事項、以及時間應用程式內的
提示聲音。

話機隨附的 CD-ROM 光碟片中有鈴聲範本。

鈴聲檔案的格式

您可將下列類型的音效檔案安裝為鈴聲： MIDI、MP3、
與 WAV。

把音效檔案安裝為鈴聲

音效檔案可以從網路下載、做為電子郵件的附件來
開啟、或透過紅外線或藍芽來接收，然後安裝為鈴聲。
打開檔案便會出現對話箱，讓您安裝檔案。

把儲存的音效檔儲存為鈴聲

如果要把先前儲存的音效檔案安裝為鈴聲：

步驟

1 開啟控制板面應用程式 ( )。

2 按一下一般標籤，然後按一下鈴聲管理。

鈴聲標籤上會顯示目前安裝的鈴聲檔案的清
單。

3 按一下安裝。

4 選擇用以儲存音效檔案的文件夾。

5 按一下您要安裝的檔案。

6 按一下選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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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更多話機功能

連接紅外線裝置

您可以使用無線紅外線連線，在話機與其他裝置之間
傳送資料。這是與他人分享聯絡人細節及約會的便利
方式。

注意：話機分類為 Class 1 LED 產品。在正常使用下，
話機認為是安全的。

紅外線傳送的條件

使用紅外線來收發資料：

• 其他裝置必須具有紅外線功能。

• 兩項裝置的紅外線
埠必須對準，而且
相距 1 公尺內。兩

個紅外線埠之間必須
沒有東西阻隔。

改變您的紅外線埠設定

注意：您在使用相機時，例如使用視像通話時，不能
啟用紅外線埠。

步驟

1 開啟控制板面應用程式 ( ) 。

2 按一下連接標籤，然後按一下 紅外線埠狀態。

3 啟動或關閉紅外線功能。

4 按一下完成。

紅外線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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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紅外線傳送資料

注意：您使用紅外線傳送資料時，不需要啟動紅外線
埠。話機會自動啟動紅外線埠，傳送資料，接著在傳
送結束後關閉紅外線埠。

您可以傳送在日行程、電話簿、記事本、以及待辦事
項內建立的項目。您也能傳送圖片、影片、或音樂。
例如，如果要傳送日行程的項目：

接收紅外線傳送的資料

您接收紅外線傳送的資料時，這些資料自動儲存於訊
息應用程式之內的紅外線／藍芽帳戶。您的紅外線埠
必須啟動，才能接收資料。

連接藍芽裝置

把話機連接另一部藍芽裝置之前，請依照該藍芽裝置
的使用者指南設定裝置。 

注意：話機必須在其他裝置的 33 英尺 (10 公尺 ) 內。
兩個設備之間沒有東西阻隔。 

步驟

1 開啟日行程內的約會。

2 按一下日行程 > 傳送為。

3 按一下傳送為清單中的 紅外線。

4 對準每一裝置上的紅外線埠之後，按一下完
成。

步驟

1 開啟控制板面應用程式 (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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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要以 A925 桌面軟件組來連接電腦，請參閱第
91 頁。

改變藍芽設定

2 按一下 連接標籤 > 藍芽。

3 按一下 新增。

您的話機會搜尋附近所有的藍芽裝置。

4 在可用裝置的清單中，按一下您要連接的裝
置。

如果話機提示您，請輸入密碼，然後按一下

完成。 
密碼是您同意與其他裝置所有人交換的一組
數字或字母 ( 至少四個字元 )。 話機接受密碼

時，就完成了連結程序。

步驟

1 開啟控制板面應用程式 ( ) 。

2 按一下 連接 標籤 > 藍芽 > 設定 標籤。

您可為話機輸入藍芽名稱，或改變您 「操作
模式」及「接收項目」設定 ( 請參閱下述 )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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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模式設定決定了其他藍芽裝置嘗試連接話機時，
話機採取的動作。

接收項目設定決定話機如何處理接收到來自已連接藍
芽裝置的資料。

連接電腦

您的話機隨附名為 A925 桌面軟件組的程式。 這個程
式讓您的話機能與電腦建立連線。 您可以使用這個程
式：

• 把話機與電腦的電子郵件及日行程、電話簿、待
辦事項項目予以同步。

• 在話機與電腦之間備份及復原資訊。

• 在話機與電腦之間傳輸檔案。

• 在話機上安裝應用程式。

設定 說明

開啟 藍芽尋找其他裝置。

關閉 藍芽功能關閉。

可尋找到 其他裝置可以尋找您的話
機，但是您的話機不尋找其
他裝置。

設定 說明

經常接收 接收資訊。

接收前先詢問 提示您接受資訊。

從不接收 拒絕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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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裝 A925 桌面軟件組

您要把話機連接電腦之前，請在電腦中安裝 A925 桌
面軟件組軟體。 如果要安裝這套軟體，請使用話機隨
附的 CD-ROM 光碟片。 依照螢幕上的提示完成安裝。

建立連線

有 3 種方式能把話機連接電腦：您可以使用 USB 連
接線、紅外線傳送、或藍芽連線。

建立連接線連線

以 USB 連接線連接話機底部配件埠以及電腦的 USB
埠。 

如果要完成連線，請按一下應用程式啟動器內的  (
桌面軟件組 )，然後按一下 連接。

建立紅外線連線

首先在您的電腦上：

步驟

1 確定電腦的紅外線埠打開。有關細節請參閱
您的電腦使用指南。

2 按兩下您電腦桌面系統匣內時鐘旁邊的連線
圖示 ( )。

3 選擇紅外線核取方塊。

4 按一下關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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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著在話機上：

建立藍芽連線

使用 A925 桌面軟件組

您的話機連接電腦之後，請啟動電腦中的 A925 桌面
軟件組程式。 有關設定及使用這個程式的更多資訊，
請參閱 A925 桌面軟件組的線上說明。

步驟

1 開啟控制板面應用程式 (  )。

2 按一下連接標籤 > 連結至桌面，選擇紅外線。

3 如果要完成連線，請按一下應用程式啟動器

內的  ( 桌面軟件組 )，然後按一下連接。

步驟

1 確定電腦具有藍芽功能，並依據第 87 頁的說

明，建立連線。

2 開啟控制板面應用程式 ( ) 。

3 按一下連接標籤 > 連結至桌面，選擇藍芽。

4 如果要完成連線，請按一下應用程式啟動器

內的  ( 桌面軟件組 )，然後按一下 連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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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遠端同步

話機能以無線方式，將與同步伺服器之間的日行程、
待辦事項、電話簿項目予以同步。遠端同步設計成能
夠與許多常用個人資訊管理 (PIM) 軟體及硬體產品的
初版基本功能進行同步。

建立您的帳戶

如果要使用遠端同步功能，您必須在服務供應商處開
設帳戶。 您的服務供應商將會提供您伺服器位址、伺
服器資料庫、用戶名稱、以及密碼。 如果要透過網路
同步，您還需要網際網路帳戶。

設定設定值

您擁有帳戶資訊之後，就能設定話機，以進行遠端
同步。

您現在只要按一下數據同步，就能開始同步。 有關如
何執行遠端同步的更多資訊，請聯絡您的服務供應商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數據同步 ( )。
2 按一下 編輯 > 設定。

3 輸入伺服器位址、用戶名稱、以及密碼。

4 按一下 完成。

5 按一下您要啟動的工作。

6 按一下 啟動工作 核取方塊。

7 輸入連接伺服器資料庫的路徑。

8 按一下 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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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話機上安裝應用程式

您可以下載及安裝具有 3認證的 .SIS 附檔名的應用程
式，為話機增加新的軟體。 

您可以用下列方式把應用程式下載到話機：

• 從網路下載。

• 從電子郵件或多媒體訊息附件下載。

• 從電腦下載。

• 從記憶卡下載。

從網路下載應用程式

從電子郵件或多媒體訊息下載應用程式

步驟

1 開啟瀏覽器 ( )。
2 按照網頁上的指示，下載 .SIS 應用程式檔案。

您下載檔案之後，話機會自動開始安裝。 安
裝完成後會有訊息通知您。

步驟

1 開啟電子郵件或多媒體訊息。

2 開啟並儲存含有 .SIS 應用程式檔案的附件。

話機會自動開始安裝。 安裝完成後會有訊息

通知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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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電腦下載應用程式

從記憶卡下載應用程式

步驟

1 在話機與電腦之間建立連線，請參閱第 89 頁
的 「連接電腦」。

2 在電腦上啟動 A925 桌面軟件組程式。

3 按照 A925 桌面軟件組的線上指示，把 .SIS
應用程式檔案傳送到話機。

話機接收檔案之後，就會自動開始安裝。 安
裝完成後會有訊息通知您。

步驟

1 確定話機內有安裝記憶卡，如第 17 頁所述。

2 開啟應用程式啟動器 ( )。
3 按一下 啟動器 > 安裝。

4 按一下您要安裝的應用程式名稱。

5 按一下安裝。

開始安裝。 安裝完成後會有訊息通知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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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行程

使用日行程安排和組織一些例如約會和會議的事件。
您可複查日、週、或月的事件行程表，並可針對特定
事件設定提醒鬧鈴之播放方式。

注意： 請確定在使用日行程之前，必須設定正確的時
間與日期。參閱第 107 頁的 「設定時間和日期」。

新增日行程項目

您可以輸入下列類型的日行程項目：

• 約會 – 具有開始及結束時間的項目 ( 例如會議 )。

• 提醒 – 不需要時間的項目 ( 例如生日 )

• 全日事件 – 具有開始及結束日期，但沒有特定時
間的項目。 持續整天或數天的項目請使用全日事
件 ( 例如會議 )。

新增日行程項目：

步驟

1 開啟日行程 (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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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按一下 日行程 > 新增。

顯示日行程
資料輸入表：

3 使用觸按筆或虛擬鍵盤輸入說明。

4 選擇項目類型。

5 輸入事件的日期、時間、與地點。

6 如果您要話機為這項事件發出提醒鬧鈴，請
按一下鬧鈴方塊。 

鬧鈴的時間與日期顯示於鬧鈴方塊之下。 如
果要改變鬧鈴發出鈴聲的時間，請按一下時
間或日期。

7 如果這個項目重複發生，請按一下重複來選
擇重複的時間間隔。

8 您把日行程項目與電腦同步時，如果要把這
個項目標示為私人，請按一下私人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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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換日行程顯示

您可以用多種檢視來查看日行程項目： 日、週、或月。
您初次開啟日行程時，顯示日檢視。

如果要切換為週顯示，請按一下 。

如果要切換為月檢視，請按一下 。

如果要切換回日檢視，請按一下 。

如果要在選定的檢視中回到目前日期，
請按一下 。

如果要查看項目的細節，請按一下項目。

為日行程文件夾指定顏色

您在日行程內可為文件夾指定顏色。 例如，您可以
為商務及私人項目指定不同的顏色。 文件夾內的項
目在日及週檢視內會以指定的顏色顯示，所以您可
以瞭解事件的類型。

9 如果要為項目新增說明，請按一下  接著輸

入說明。

10 按一下  來儲存項目。

步驟

1 按一下目前文件夾的名稱。

2 按一下編輯文件夾。

3 按一下您要指定顏色的文件夾名稱。

4 按一下編輯。

5 按一下顏色方塊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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尋找項目

刪除項目

刪除項目可避免日行程變得太大及難以管理。

如果要刪除個別或重複的項目：

如果要刪除特定期間內的所有項目：

6 按一下您要指定的顏色。

7 按一下 完成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日行程 > 尋找。

2 輸入您要尋找的文字。

3 在 哪裏？ 方塊中，選擇您是否要在未來項

目、過去項目、或所有項目中尋找。

4 按一下 尋找。

顯示含有指定文字的項目清單。

步驟

1 開啟項目。

2 按一下 日行程 > 移除項目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日行程 > 移除項目。

2 在 移除範圍 方塊內，選擇您要刪除項目的期

間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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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項目移動到待辦事項應用程式

您可以把日行程項目搬移到待辦事項應用程式，這個
應用程式會列出您必須完成的工作。參閱第 100 頁的
「待辦事項」。

注意：待辦事項項目沒有重複、時間、或地點，所以
您移動到待辦事項的日行程項目會喪失這些資訊。 如
果您把項目複製回日行程，話機也不會復原這些資訊。

如果您移動具有鬧鈴的項目，在待辦事項中也會發出
鈴聲。

傳送項目

您可以經由電子郵件、簡短訊息、多媒體訊息、紅
外線、或藍芽來傳送日行程項目。

注意：有關紅外線與藍芽的更多資訊，請參閱第 84
頁 ( 紅外線 ) 及第 85 頁 ( 藍芽 )。

3 按一下 完成。

步驟

1 開啟項目。

2 按一下 日行程 > 移至待辦事項。

步驟

1 開啟您要傳送的項目。

2 按一下 日行程 > 傳送為。

3 選擇您要傳送項目的方法。

4 按一下 完成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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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日行程設定

待辦事項

使用待辦事項應用程式，列出並記錄您必須完成的工
作。 您可以設定活動的到期日、設定提醒鬧鈴、把工
作標示為完成。

新增項目

步驟

1 按一下 編輯 > 設定。

2 在 一般 標籤上，設定下列選項：

日行程以小時顯示 – 設定您在日檢視中看到

的小時數 ( 例如從早上 10:00 至下午 6:00)。

時間間隔 – 設定日檢視內用以劃分的時間間

隔。 例如輸入 00:30 就是以半小時為間隔。

時間長度 – 設定喜好的時間長度。 例如，輸

入 2:00 設定新項目的結束日期是開始時間

之後的兩個小時。

週行程以小時顯示 – 設定您在週檢視中看到

的小時數。

3 在鬧鈴標籤上，您可以設定下列選項：

事件之前的鬧鈴 – 設定鬧鈴與項目開始時間

之間的時間間隔。

鬧鈴聲音 – 設定鬧鈴的聲音。 如果要聆聽選

擇的聲音，請按一下 。

4 按一下完成。

RG.A925.book  Page 100  Monday, March 1, 2004  5:52 PM



101

個
人

行
事

曆
功

能
新增待辦事項項目：

步驟

1 開啟待辦事項 ( )。

2 按一下 待辦事項 > 新增。

顯示待辦事項
資料輸入表：

3 使用觸按筆或虛擬鍵盤輸入說明。

4 為工作選定優先順序 (1-9，1 最優先 )。
5 您如果希望這件工作有截止日期，請按一下

到期日方塊。 

到期日方塊旁邊顯示目前日期。 如果要選擇

不同到期日，請按一下日期，從顯示的日行
程中選擇一個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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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工作標示為完成

您開啟待辦事項時，會顯示工作與到期日清單。 

如果要把工作標示為完成，請按一下工作旁邊的方塊。
到期日消失，表示工作完成。

注意：如果要隱藏完成的項目，請按一下 編輯 > 設
定，從顯示完成項目中取消勾選。

尋找項目

6 如果您要話機為這項事件發出提醒鬧鈴，請
按一下鬧鈴方塊。 

鬧鈴的時間與日期顯示於鬧鈴方塊之下。 如
果要改變鬧鈴發出鈴聲的時間，請按一下時
間或日期。

7 您把待辦事項項目與電腦同步時，如果要把
這個項目標示為私人，請按一下私人。

8 如果要為項目新增說明，請按一下  接著輸

入說明。

9 按一下  來儲存項目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待辦事項 > 尋找。

2 輸入您要尋找的文字。

3 在 哪裏？ 方塊中，選擇您是否要搜尋全部文

件夾，或目前的文件夾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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刪除項目

您不需要已完成項目的記錄時，請予以刪除。

如果要刪除個別項目，請按一下清單內的項目，並按
一下 刪除。

如果要刪除所有已完成項目，請在您的項目清單內按
一下 待辦事項 > 刪除完成項目。

把項目移動到日行程

您可以把待辦事項項目搬移到日行程應用程式，在日
行程中排定待辦事項項目。參閱第 95 頁的「日行程」。

注意：如果您沒有為待辦事項項目設定到期日，話
機會把目前日期做為新的日行程項目。

如果您移動具有鬧鈴的項目，在日行程中也會發出鈴
聲。

4 按一下 尋找。

顯示含有指定文字的項目清單。

步驟

1 開啟項目。

2 按一下 待辦事項 > 移動到日行程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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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送項目

您可以經由電子郵件、簡短訊息、多媒體訊息、紅外
線、或藍芽來傳送待辦事項項目。

注意：有關紅外線與藍芽的更多資訊，請參閱第 84 頁
( 紅外線 ) 及第 85 頁 ( 藍芽 )。

設定待辦事項設定

步驟

1 開啟您要傳送的項目。

2 按一下 待辦事項 > 傳送為。

3 選擇您要傳送項目的方法。

4 按一下 完成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編輯 > 設定。

2 您可以設定下列選項：

顯示到期日 – 選擇這個選項，在項目清單中

顯示到期日。 到期日如果已經過去了，會以

紅色顯示。

顯示完成項目 – 選擇這個選項，在項目清單

中顯示已完成的項目。

鬧鈴聲音 – 設定鬧鈴的聲音。 如果要聆聽選

擇的聲音，請按一下 。

3 按一下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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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事本

您可以使用記事本來撰寫備註及畫圖。

新增記事本

使用貼上

如果要從其他應用程式複製而來的文字或圖片建
立新記事，請按一下 編輯 > 貼上。 如果您在現有
的圖片上貼上圖片，原始的圖片會遭刪除。

尋找記事本

步驟

1 開啟記事本 ( )。
2 按一下 記事本 > 新增。

3 以觸按筆或虛擬鍵盤來輸入記事 ( )。

4 如果要為記事本新增圖片，請按一下 。

5 使用觸按筆來畫圖。

螢幕上的按鈕可讓您變更線寬與顏色，以及
擦除線條。

6 按一下  來儲存記事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記事本 > 尋找。

2 輸入您要尋找的文字。

3 按一下 尋找。

顯示含有指定文字的記事本清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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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送記事本

您可以經由電子郵件、簡短訊息、多媒體訊息、紅外
線、或藍芽來傳送記事本。

注意：有關紅外線與藍芽的更多資訊，請參閱第 84 頁
( 紅外線 ) 及第 85 頁 ( 藍芽 )。

時間

使用時間來設定目前的日期與時間，並能設定您不要
包含於日行程或待辦事項清單中的鬧鈴。

步驟

1 開啟您要傳送的記事本。

2 按一下 記事本 > 傳送為。

3 選擇您要傳送記事本的方法。

4 按一下 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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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時間和日期

如果您尚未設定目前時間與日期：

步驟

1 開啟時間 ( )。 顯示時間畫面：

2 按一下 時間 > 設定時間及日期。

3 輸入目前的時間與日期。

4 如果要設定您偏好的時間與日期格式，請按
一下格式標籤。

從可用格式清單中，選擇時間與日期格式。

5 按一下完成。

目前時間與日
期

其他城市時間
與日期

鬧鈴設定

目前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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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地點

時間能顯示兩個地點的時間與日期資訊：

• 目前 – 此時您所在的地點。 時間會在螢幕上半部
顯示您目前地點的時間與日期。

• 其他 – 您選擇的城市。 時間會在您目前地點的時
間與日期之下，顯示這個城市的時間。 如果您出
國，可以把這個地點設定為您國內的城市，查看
家鄉的時間。

如果要設定地點：

設定鬧鈴

您可以把時間做為鬧鈴來使用。 您不想包含於日行程
或待辦事項清單中的喚醒鬧鈴與其他例行鬧鈴，適合
使用本功能。

您在時間內可以設定 3 組鬧鈴。 鬧鈴設定顯示於時間
畫面的下半部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時間 > 設定地點。

2 從目前國家與目前城市清單中，選擇您目前
的地點。

注意：如果清單中沒有您要的城市，請選擇相同
時區內的另一個城市。

3 從其他國家與其他城市清單中，選擇另一個
地點 ( 選擇性 )。

4 按一下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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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要設定鬧鈴：

回應鬧鈴

鬧鈴發出鈴聲時，就會立即顯示您選定的訊息。 按
一下 暫停 按鈕，把鬧鈴重新設定為 5 分鐘之後發
出鈴聲。

注意：您正在撥打電話或錄製語音記事本時，鬧鈴不
會發出鈴聲。

步驟

1 按一下鬧鈴設定之一。

2 設定下列鬧鈴細節：

時間 – 選擇您要鬧鈴發出鈴聲的時間。

方式 – 選擇您要鬧鈴發出鈴聲的頻率： 在未

來 24 小時內只有一次、每日重複、工作日、

或每週重複。

鬧鈴聲音 – 選擇您要鬧鈴發出的聲音。 按一

下  聆聽選擇的聲音。

訊息 – 從數個預設的鬧鈴訊息中選擇，或輸

入您自己的訊息。

3 按一下完成。

4 按一下鬧鈴核取方塊，以便啟動鬧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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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閉鬧鈴的鈴聲

如果要在鬧鈴發出聲音之前予以靜音，請執行下列操
作之一：

• 取消勾選鬧鈴設定的核取方塊，關閉鬧鈴。

• 按一下鬧鈴設定，並選擇鬧鈴聲音內的靜音。

計算機

如果要開啟計算機，請按一下應用程式啟動器內的
。

按下螢幕上的按鍵來使用計算機。 計算機擁有下列記
憶鍵：

鍵 說明
m+ 按一下就能把數字儲存到記憶體內。

m- 按一下就能從記憶體內的數字減去某數
字。

mr 按一下就能從記憶體中取出數字，並把數
字輸入顯示幕內。

按兩下就能清除記憶體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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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設定

上鎖和開鎖話機

您可將話機上鎖，使觸控式螢幕及按鍵失效。 您將話
機上鎖後，仍然可以使用  及  鍵來接聽及結束
來電。

如果要把話機上鎖：

• 按下 ，接著在 3 秒內按下 。

如果要把話機開鎖，請再次按下相同按鍵。

設定密碼保護

您可以設定密碼保護，防止未經授權存取手機內的資
訊。

步驟

1 開啟控制板面應用程式 ( ).

2 在話機標籤上，按一下密碼。

3 在輸入密碼的清單中選擇：

從不 - 從不輸入密碼。

開啟時 - 每次開動話機電源時輸入密碼。

一天一次 - 每天第一次開動話機電源時輸入

密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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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要清除已經設定的密碼，請按下清除。

4 如果您要密碼輸入畫面顯示機主的資訊： 

a 勾選顯示機主資訊方塊。

b 在機主資訊方塊內，寫入您要顯示的文
字。 

5 按一下話機上鎖標籤，然後按一下設定上鎖
密碼。

6 輸入您的密碼，並按下完成。

7 確認密碼，並按下完成。

現在密碼已經設定完成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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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和娛樂

網路瀏覽器

網路瀏覽器可讓您在話機上開啟網頁，
使用以網路為基礎的應用程式 ( 例如網路
銀行、網路購物和線上遊戲 )。 

建立網際網路帳戶

在您能使用網路瀏覽器之前，您必需先建立網際網路
帳戶。參閱第 61 頁的 「設定訊息帳戶」。

開啟網路瀏覽器

按一下應用程式啟動器內的瀏覽器 。 將顯示按照
字母順序排列的書籤與網路網頁清單。

如果要開啟網路瀏覽器，直接連接 3 服務，請按一下
。

注意：如果您在瀏覽器的階段作業中接收視像通話，
瀏覽器的階段作業會中斷，只有視像通話會繼續。

開啟網路網頁

您可以用下列方式開啟網路網頁：

• 按一下您要開啟的書籤或已儲存的網路網頁。

• 按一下 瀏覽 > 開啟網頁。 輸入您要開啟的網路網
頁位址，然後按一下開啟。 ( 不需要輸入完整的位
址。 您可以省略 http://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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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網頁太長無法開啟，您可以按一下  ( 停止 )。

如果您收到無法顯示網路網頁的訊息，請按一下  (
重新載入 )。

檢視最近開啟的網路網頁

您可以用下列方式檢視最近開啟的網路網頁：

• 如果要回到檢視的最後一個網頁，請按一下  
( 上一頁 )。

• 如果要檢視在按下  之前檢視的網頁，請按一
下  ( 下一頁 )。

• 如果要檢視最近檢視的網頁清單，請按一下瀏覽 >
記錄。 按一下清單內的網頁以便檢視。

新增書籤

為網路網頁新增書籤，您就能直接開啟網頁而不需要
輸入位址：

步驟

1 開啟網路網頁。

2 按一下瀏覽 > 加上書籤。

3 為書籤選擇文件夾。

4 按一下新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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儲存網路網頁

如果要儲存網路網頁，以便在沒有連接網際網路時檢
視網頁 ( 離線瀏覽 )：

下載聲音、影片、與圖片

您可以從網路下載聲音、影片、以及圖片檔。 如果要
下載檔案，請按照網路網頁上的說明。 

下載完成時，檔案會在瀏覽器或另一個話機應用程式
內開啟 ( 取決於檔案類型 )。 您可以把檔案儲存到話機
內的文件夾，或記憶卡內。

您需要認證以打開數碼權受保護的多媒體
檔案。如果您沒有打開受保護檔案的認證，
話機會指示您啟動瀏覽器來下載認證。

在網路網頁上尋找文字

步驟

1 開啟網路網頁。

2 按一下瀏覽 > 儲存此頁。

3 為網頁選擇文件夾。

4 按一下儲存。

步驟

1 網路網頁開啟時，按一下 編輯 > 尋找。

2 輸入您要尋找的文字，並按一下尋找。

找到的第一個文字會反白。

3 如果要找下一個，請按一下 編輯 > 尋找下一

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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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網路設定

音樂

使用音樂來聆聽下列類型的聲音檔： AU、AMR、MIDI、
MP3、與 WAV。 您可以聆聽從網路下載的聲音檔，接
收電子郵件附件，或儲存到抽取式的記憶卡內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編輯 > 設定。

2 在緩衝記憶標籤上，設定下列選項：

使用小存檔 – 指定瀏覽器是否接受網站的小

存檔。 小存檔能協助網站記錄您的來訪。 網
站產生小存檔，然後儲存在話機內。

快取記憶大小 – 快取記憶是話機記憶體的一

部份，負責儲存您開啟過的網路網頁。 把這

個選項設定為大，表示能較快載入網頁，但
是其他應用程式可以使用的記憶體則變少。

3 您結束設定之後，請按一下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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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啟音樂

按一下應用程式啟

動器內的 。 音

樂開啟時，會顯示所

有儲存的曲目清單。

如果要查看特定文
件夾內的曲目，請按
一下目前文件夾的
名稱 ( 在右上角 )，
並從清單內選擇所
要的文件夾。

話機隨附的 CD-ROM 光碟片中有音樂檔範本。

您需要認證以打開數碼權受保護的多媒體
檔案。如果您沒有打開受保護檔案的認證，
話機會指示您啟動瀏覽器來下載認證。

注意：曲目必須儲存在記憶卡的合適目錄
內，以便在音樂功能中查看及播放。 您把

聲音檔從電腦複製到記憶卡時，請確認檔案儲存在下
列之下的第三層目錄：

Media Files\Audio\

例如，您可以把聲音檔儲存在下列任何目錄內：

Media Files\Audio\Classical
Media Files\Audio\Rock
Media Files\Audio\Unfile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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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放曲目

步驟

1 在曲目清單中，按一下您要播放的曲目。

曲目的資料 ( 演出者、唱片等 ) 會顯示出來，

曲目開始播放。

2 播放曲目時，您可以按一下螢幕底部的下列
按鈕：

 按住就能把曲目倒回。

 按一下就能停止播放，回到曲目的開頭。

 按一下就能在播放與暫停模

式之間切換。

按住就能把曲目前轉 ( 快速前轉 )。

注意：C 鍵也能控制聲音的播放： 左 = 倒回；
右 = 前轉；中央 = 播放 / 暫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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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音樂的播放清單

音樂功能可以按照順序播放您指定的文件夾內的全部
曲目。 如果要指定順序，您必須編輯文件夾播放清
單：

步驟

1 開啟含有您要播放曲目的文件夾。

2 按一下  切換到播放清單檢視。

3 按一下 編輯 > 編輯播放清單。

顯示編輯播放清單畫面：

4 如果要排定曲目的播放順序，請按一下曲目，
按一下箭頭，在順序中向上或向下移動。

5 曲目以您要的順序排定完成之後，請按一下

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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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放音樂的播放清單

步驟

1 開啟所要的文件夾。

2 按一下  切換到播放清單檢視：

3 按一下 。

音樂播放器開始按照您選定的順序開始播放
曲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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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播放清單設定為隨機模式

在隨機模式中，音樂功能會隨機播放播放清單內的曲
目。 

如果要設定隨機模式，請按一下 音樂 > 隨機。

設定重複模式

音樂功能在重複模式中會執行下列操作：

• 如果正在播放曲目，音樂播放功能會在曲目結束
後重播。

4 清單播放時，您可以按一下螢幕底部的下列
按鈕：

 按一下然後放開，開始從目前曲目的開

頭開始播放，或跳到播放清單內的前一個曲
目開頭 ( 如果已經在目前曲目的開頭 )。

按住就能把目前的曲目倒回。

 按一下就能停止播放，回到曲目的開頭。

 按一下就能在播放與暫停模

式之間切換。

 按一下然後放開，從播放清單內下一個

曲目的開頭開始播放。

按住就能把目前曲目前轉 ( 快速前轉 )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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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如果正在播放曲目播放清單，音樂播放功能會在

播放清單結束後重播清單。

如果要設定重複模式，請按一下 音樂 > 重複。

設定音樂設定

您可以選擇音樂功能播放哪些類型的聲音檔。

儲存聲音檔

您從網路下載聲音檔，或開啟電子郵件的音效附件時，
就會顯示 儲存聲音檔 畫面。 如果要把檔案儲存到話
機內的文件夾，或記憶卡內：

注意：為了確保話機記憶體得到最佳使用，請儘可能
把聲音檔儲存到記憶卡內。

步驟

1 按一下編輯 > 設定。

顯示所有可用聲音檔類型的清單。

2 選擇您要播放的檔案類型。

3 按一下完成。

步驟

1 按一下儲存。

2 選擇您要儲存檔案的位置。

3 按一下儲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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刪除聲音檔

傳送聲音檔

您可以經由電子郵件、簡短訊息、多媒體訊息、紅外
線、或藍芽來傳送聲音檔。

注意：有關紅外線與藍芽的更多資訊，請參閱第 84 頁
( 紅外線 ) 及第 85 頁 ( 藍芽 )。

相機

您可以使用內置的相機，拍攝照片，並錄製視像片段。

步驟

1 開啟含有您要刪除聲音檔的文件夾。

2 在曲目清單中，按一下您要刪除的曲目。

3 按一下 音樂 > 刪除。 

步驟

1 開啟含有您要傳送的聲音檔的文件夾。

2 在曲目清單中，按一下您要傳送的曲目。

3 按一下 音樂 > 傳送為。

4 選擇您要傳送聲音檔的方法。

5 按一下 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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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啟相機應用程式

按一下應用程式啟動器內的 。 相機應用程式開啟
時，會出現相機觀景窗。 觀景窗會顯示相機鏡頭所
看到的影像。

相機鏡頭定位

您可以把相機鏡頭定位，使鏡頭面向話機正面或背面。
旋轉話機背面的旋鈕來移動鏡頭。.

注意：在沒有使用相機時為了保護鏡頭，請使鏡頭朝
向話機頂端。

觀景窗

相機模式按鈕 
( 照片與影片 )

可用記憶體

相機鏡頭 旋轉以便移動相機鏡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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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攝照片

設定照片大小

您可以選擇拍攝 3 種尺寸的照片： 大 (640x480)、中
(320x240)、小 (176x144)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，把相機置於照片模式。

2 把相機鏡頭對準拍攝對象。

3 按一下 C ( 中央鍵 ) 就能拍攝照片。

觀景窗內顯示照片。

4 如果您要儲存照片，請按一下 C ( 中央鍵 )。

如果您要刪除照片，不儲存，請按一下 C 
( 右箭頭 )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，把相機置於照片模式。

2 按一下 相機 > 設定圖片大小。

3 選擇所要的照片大小。

4 按一下 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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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製視像片段

您可以使用相機錄製 60 秒長度的影片。

使用自拍器

相機具有自拍器，在您啟動自拍器之後 5 秒，會自動
拍攝照片或錄製視像片段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，把相機置於影片模式。

2 把相機鏡頭對準攝錄對象。

3 按一下 C ( 中央鍵 ) 就能開始錄製影片。

觀景窗內顯示影片畫面。

4 如果要停止錄製，請再按一次 C ( 中央鍵 )。

影片將儲存到目前選定的文件夾。

步驟

1 依據先前章節所述，把相機設定為所要的模
式 ( 照片或影片 )。

2 把相機鏡頭對準拍攝或攝錄對象。

3 按一下 相機 > 倒數啟動。

4 按一下 C ( 中央鍵 ) 就能啟動自拍器。

相機開始從 5 倒數到 0。 數到 0 時，就會拍

攝照片或開始錄製影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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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用記憶體指示器

觀景窗下方的可用記憶體指示器顯示選定的文件夾記
憶體用完之前，可以拍攝多少張照片或攝錄多少段
影片。 記憶體用完時，相機會停止錄製。

切換至圖片

相機處於照片模式時，您可以迅速切換為 圖片，以便
檢視、編輯、以及傳送您拍攝的照片。參閱第 132 頁
的 「圖片」。

如果要切換為圖片，請按一下 。 

切換至影片

相機處於視像模式時，您可以迅速切換為影片，以便
觀賞及傳送您錄製的視像片段。請參閱下文的 「影
片」。

如果要切換為影片，請按一下 。 

影片

使用影片功能來觀賞視像片段、來自網路的串流視像
與聲音。 您可以觀賞以話機相機錄製、從網路下載、
做為電子郵件附件來接收、或儲存到抽取式記憶卡內
的影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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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啟影片功能

按一下應用程式啟動器內的 。 影片開啟時，會顯
示所有儲存的影片清單。

如果要查看特定文件夾內的影片，請按一下目前文
件夾的名稱 ( 在右上角 )，並從清單內選擇所要的

文件夾。

話機隨附的 CD-ROM 光碟片中有影片檔案範本。

您需要認證以打開數碼權受保護的多媒體
檔案。如果您沒有打開受保護檔案的認證，
話機會指示您啟動瀏覽器來下載認證。

注意：影片必須儲存在記憶卡的合適目錄
內，以便在影片功能中查看及播放。 您把

影片檔從電腦複製到記憶卡時，請確認檔案儲存在下
列之下的第三層目錄：

Media Files\Video\

例如，您可以把影片檔儲存在下列任何目錄內：

Media Files\Video\Movie Trailers
Media Files\Video\Home
Media Files\Video\Unfile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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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放影片

步驟

1 在影片的清單中，按一下您要播放的片段。

開始以垂直畫面播放影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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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換為水平檢視

如果要以水平畫面 ( 全畫面 ) 觀賞影片，請按一下播放
的影片上的任何一處。 如果要回到垂直畫面，請再按
一下播放影片。

設定重複模式

在重複模式中，影片功能會在目前影片播放結束後重
新播放。

如果要設定重複模式，請按一下 影像 > 重複。

播放串流視像與聲音

如果要播放來自於網路的串流視像與聲音，請使用網
路瀏覽器來選擇對於影片、聲音片段、或廣播的連結。
話機會與伺服器建立連線，並開始緩衝處理。 緩衝處
理完成後，就會開始播放影片或聲音。

2 在播放影片時，您可以按一下螢幕底部的下
列按鈕：

 按一下就能在播放與暫停模

式之間切換。

 按一下就能停止播放，回到影片的開頭。

 按一下來開啟相機應用程式。

 按一下就能回到影片清單中。

注意：  鍵也能控制影片的播放： 左 = 倒回；
右 = 前轉；中央 = 播放 / 暫停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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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影片的資訊

以垂直模式播放片段時，您可以檢視影片的相關資訊
( 標題、作者等 )。

儲存影片

您從網路下載影片，或開啟電子郵件的視像附件時，
影片功能就會開始播放影片。 您可以把影片儲存到話
機內的文件夾，或記憶卡內。

注意：為了確保話機記憶體得到最佳使用，請儘可能
把影片儲存到記憶卡內。

刪除影片

步驟

1 按一下 影像 > 片段資訊。

2 按一下 完成，回到影片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影像 > 儲存。

2 選擇您要儲存檔案的位置。

3 按一下 儲存。

步驟

1 在影片的清單中，按一下您要刪除的影片。

2 按一下 影像 > 刪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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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送影片

您可以經由電子郵件、簡短訊息、多媒體訊息、紅外
線、或藍芽來傳送影片。

注意：有關紅外線與藍芽的更多資訊，請參閱第 84
頁 ( 紅外線 ) 及第 85 頁 ( 藍芽 )。

圖片

使用 圖片 來檢視及編輯圖片檔。 您可以觀賞以相機
拍攝、從網路下載、做為電子郵件附件來接收、或儲
存到抽取式記憶卡內的圖片。

開啟圖片

按一下應用程式啟動器內的 。 圖片 開啟時，會顯
示所有已儲存圖片檔的小縮圖，以及圖片檔的清單 
( 取決於最後開啟圖片功能時您選擇的檢視 )。

如果要切換檢視，請按一下 設定 > 清單 / 小圖像。

如果要查看特定文件夾內的圖片，請按一下目前文件
夾的名稱，並從清單內選擇所要的文件夾。

注意：圖片必須儲存在記憶卡的合適目錄內，以便在
圖片 功能中查看。 您把圖片檔從電腦複製到記憶卡
時，請確認檔案儲存在下列之下的第三層目錄：

Media Files\Image\

步驟

1 在影片的清單中，按一下您要傳送的影片。

2 按一下 影像 > 傳送為。

3 選擇您要傳送影片的方法。

4 按一下 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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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，您可以把圖片檔儲存在下列任何目錄內：

Media Files\Image\Kids
Media Files\Image\Vacation
Media Files\Image\Unfiled

檢視圖片

步驟

1 按一下您要
檢視的縮圖
圖片或檔案
名稱。 顯示圖

片。

如果原始圖
片大於顯示
區域，就會縮
小以便配合。

如果要檢視
原始大小的
畫面，請按一
下 圖片 > 實
際查看大小。

使用  鍵來捲動查看整幅圖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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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幻燈片

您可以把文件夾內的所有圖片做為幻燈片來檢視。

2 檢視圖片時，您可以按一下螢幕底部的下列
按鈕：

 按一下就能查看前一張圖片。

 按一下就能查看下一張圖片。

 按一下來開啟相機應用程式。

 按一下就能回到圖片的清單或縮圖。

步驟

1 開啟含有您要檢視的圖片的文件夾。

2 按一下 圖片 > 查看幻燈片播放。

文件夾內的圖片將依據列出的順序顯示。

注意：幻燈片之間的預設間隔是 3 秒鐘。 如果要
改變這個間隔，請按一下 設定 > 幻燈片播放間
隔。 

如果您選擇手動模式，您必須按一下  鍵上的
左箭頭及右鍵頭，在幻燈片中移動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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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圖片的資訊

您在檢視圖片時，可以檢視有關圖片的資訊 ( 檔案名
稱、大小等 )。

旋轉圖片

如果要旋轉圖片，請按一下 編輯 > 旋轉。 圖片順時針
旋轉 90 度。

注意：如果您旋轉 JPG 格式的圖片，就會覆寫原來的
圖片檔。 如果您旋轉非 JPG 格式的圖片，就會產生具
有 .jpg 副檔名的新檔案。 例如，如果您旋轉名為
PIC1.gif 的檔案，旋轉後的圖片名稱為 PIC1.jpg。 如
果名為 PIC1.jpg 的檔案已經存在，新檔案的名稱是
PIC1ROT1.jpg。

在圖片上畫圖

步驟

1 按一下 圖片 > 圖片資料。

2 按一下 完成，回到圖片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編輯 > 自由繪圖。

圖片下方會顯示調色盤。

2 按一下您要用來繪圖的顏色。

3 使用觸按筆在圖片上繪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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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圖片加入外框

4 按一下 完成，儲存經過編輯的圖片。

圖片的新檔名包含原始檔名加上 EDT1。 例
如，如果您編輯名為 PIC1 的圖片，新檔名是

PIC1EDT1。 如果您再次編輯檔案，新檔名是

PIC1EDT2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編輯 > 加入印花。

圖片下方會顯示一行可用的印花。

2 按一下您要加入的印花。

3 在圖片上按一下您要放置印花的位置。

4 按一下 完成，儲存經過編輯的圖片。

圖片的新檔名包含原始檔名加上 EDT1。 例
如，如果您編輯名為 PIC1 的圖片，新檔名是

PIC1EDT1。 如果您再次編輯檔案，新檔名是

PIC1EDT2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編輯 > 新增圖框。

圖片下方會顯示一行可用的外框圖片。

2 按一下您要使用的圖片。

外框顯示於圖片的周圍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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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圖片排序

您可以依據名稱、日期、或檔案大小，在清單檢視或
縮圖檢視中把圖片排序。

傳送圖片

您可以經由電子郵件、簡短訊息、多媒體訊息、紅外
線、或藍芽來傳送圖片。

注意：有關紅外線與藍芽的更多資訊，請參閱第 84 頁
( 紅外線 ) 及第 85 頁 ( 藍芽 )。

3 按一下完成，儲存經過編輯的圖片。

圖片的新檔名包含原始檔名加上 EDT1。 例
如，如果您編輯名為 PIC1 的圖片，新檔名是

PIC1EDT1。 如果您再次編輯檔案，新檔名是

PIC1EDT2。

步驟

1 按一下 設定。

2 按一下您要使用的排序方式。

步驟

1 按一下您要傳送的縮圖圖片或檔案名稱。

2 按一下 圖片 > 傳送為。

3 選擇您要傳送圖片的方法。

4 按一下 完成。

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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刪除圖片

步驟

1 按一下您要刪除的縮圖圖片或檔案名稱。

2 按一下 圖片 > 刪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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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難排解

假如您在使用話機時有任何疑難之處，請先參閱下列
問題與解答：

問題 解答

電 池 有 否 充
電？

狀態列內的電池電量指示器應
至少顯示一格 ( )。假如沒有，
請把您的電池重新充電。參閱第
19 頁 " 電池充電 "。

話機是否已插
入有效的 
USIM 卡？

如有需要，關閉電話並確定您已
插入有效的 USIM 卡。參閱第
16 頁 " 安裝 USIM 卡 " 。

話機能否接收
網絡訊號？

狀態列內的訊號強度指示器應
至少顯示一格。假如沒有，請移
至訊號較強的地區。

耳機的音量是
否調得太低？

通話中，按話機左側的音量按
鍵。

對方是否不能
聽 見 您 的 聲
音？

您的麥克風可能已設為靜音。參
閱第 47 頁 " 將麥克風靜音 "。

同時，確定麥克風沒有被話機護
套或膠帶封住。

話機有否遭受
破壞或受潮？

是否使用非摩
托羅拉原廠製
造的電池充電
器？

話機摔到、受潮，或使用非摩托
羅拉原廠製造的電池充電器均
可能損壞話機。因使用非摩托羅
拉原廠配件而引致話機之任何
損害，概不在話機的有限保養範
圍之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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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部分將針對特定問題作出回答：

問題 解決方法

話機被偷，該
向誰報告？

向警察報案並通知您的服務供
應商 （每月向您收取無線通訊
服務費的公司）。

我按了電源/結
束鍵 ( )，但
沒 有 任 何 反
應。

確定您已按住  鍵，直至顯示
幕出現畫面，並聽到一聲提示音
( 這些動作可能耗時數秒 )。假
如仍沒有任何反應，檢查電池是
否已經充電。參閱第 19 頁 " 電
池充電 "。

話 機 沒 有 鈴
聲。

假如您在狀態列中看到  或
，即表示鈴聲功能已經關閉。

請參閱第 30 頁的 " 提示模式 "。
嘗試撥出電話
但卻只聽到交
替的高 / 低音
調。

您的電話尚未與無線系統連上。
原因可能是您在開動話機電源
後太快撥號， 請等到狀態列內
的網絡指示器顯示您已經連接
網絡。請參閱第 31 頁的"網絡"。

無法撥出或接
收電話。

確定您收到網絡訊號。 請參閱
第 31 頁的 " 網絡 "。並應避免
電力或無線電波干擾，同時也應
避開橋樑、停車庫或高樓等障礙
物。

此外，也有可能是您把話機的通
話限制功能打開了。參閱第 56
頁 " 使用通話限制 " 。

確定話機不是處於數位助理模
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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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機收訊不良
且自動掛斷。

確定天線沒有彎折或損壞。

同時確定您收到網絡訊號。 請
參閱第 31 頁的 " 網絡 "。遠離
橋樑、停車庫或高樓等障礙物。

顯示幕出現：
只容許數據通
話

您所在的地區網絡沒有支援語
音電話。 您必須前往另一個網
絡有支援語音通話的地區才能
進行語音通話。

無法透過話機
聽到別人的說
話。

通話中，按話機左側的音量按
鍵。 聲音應該會變大。

不能打開收件
箱。

在您能使用訊息服務之前，您必
需先在話機中設定帳戶。參閱第
61 頁 " 設定訊息帳戶 " 。

怎樣才可查看
我撥出或接聽
的電話？

要查看您最近撥出或接聽的電
話，打開「通話記錄」清單。參
閱第 51 頁 " 檢視通話記錄 " 。

螢幕太亮或太
暗。

您可以改變螢幕明亮度。參閱第
81 頁 " 設定螢幕明亮度 " 。

該如何延長電
池壽命？

電池的效能會受到充電時間、用
途、氣溫和其他因素影響。怎樣
才可延長電池壽命，參閱第 20
頁 " 使用電池 "。

音樂應用程式
內為何沒有出
現我的音效檔
案？

檢查您的音樂設定 ( 編輯 > 設
定) 已經設定為顯示特定的檔案
類型。

問題 解決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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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何記憶卡內
的音效、影片、
或圖片沒有在
音樂、影片、或
圖片應用程式
中出現？

檔案必須儲存在合適的目錄內，
才會在應用程式中出現。 有關
操作說明，請參閱第 117, 128
及第 132 頁。

問題 解決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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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磁波能量吸收比值

本機型行動電話符合國際標準有關電磁波輻射的標準

行動電話是一個無線電的收發機，它是以不超過電磁
波幅射能量上限值而設計製造的。此上限值是一套全
面指引中的一部份，訂定了一般大眾的電磁波能量照
射容許值。這些指導原則是由獨立科學研究單位，在
經過詳盡和定期性的評審後所設立的標準。這些標準
包含許多安全值，以確保任何年齡或健康狀況的使用
者的人身安全。

行動電話的輻射標準是採用一種稱為電磁波能量吸收
比值 (Specific Absorption Rate, 或 SAR) 的計量單位

量度。依據適用於此機型行動電話的指引，SAR 上限

值為 2.0W/ kg*。測試 SAR 值時，是依照 CENELEC**
測試程序，併採用正常使用姿勢，以行動電話的最大
輸出功率來測試各種頻率。雖然 SAR 是以最大功率所

測得，但實際上行動電話在一般情況下使用時，SAR
遠低於此最大值。因為行動電話的設計具被多重輸出
功率，而輸出功率是足以達至基地台所要求的程度。
一般而言，距離基地台愈近，輸出功率則愈小。

新型行動電話在上市以前，必須經過測試以確認其輻
射能量符合適用的指引。測試時行動電話的位置，皆
符合由專業標準團體所規定的統一測試方法。本機型
行動電話的 SAR 最高值在頭部耳側使用測試時為

0.65W/kg***。

雖然SAR值在不同行動電話或不同使用姿勢會有些差

異，但皆符合政府對相關電磁波輻射所訂的安全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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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注意在本行動電話上作改動後，SAR值將會有差異；

在所有情況之下，行動電話是在準則下設計的。

* 按國際標準指引 （ICNIRP）建議，一般大眾使

用之行動電話SAR標準上限值為平均每十公克人

体組織不超過 2.0 W/kg。此標準已包含相當大的

安全空間以進一步保護大眾安全，並已考慮因測
量誤差所引起的差異。

** CENELEC 是一個歐洲標準團體。

*** 給本行動電話附加的有關資料包括摩托羅拉測試

協定，評估程序，和測量法不確定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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